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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人自誕生以來便生活在萬物雜陳的世間之中，世間也尤其盤

根錯節、錯綜複雜，生活在此般之世間，人們也無法避免地深陷

其中，進而形成生命的困境與糾結，而這些問題與現象，自古以

來皆乃是中國哲學所關心的議題。  

 

  中國哲學之所以作為生命的學問，主要在於其乃是以對於吾

人「生命」之關懷為核心精神，老子哲學思想的提出更是其中頗

具特色者。老子以「正言若反」之方式，做為對世間價值游離 與

僵化的批判 與 反 思。人 之 生 命 亦 常 因 錯 誤 的 價 值 觀 而 遭 受 其 害 ，

老子提出「自然」與「無為」的哲學思想，無非乃是為對治生命

困境的良方。  

 

  本篇論文之研究以老子「自然」與「無為」的哲學思想為核

心，透過 分析與詮釋老子的此兩大核心觀念，探討老子思想對於

生命智慧的啟迪與其價值之實踐性，並以此老子之生命哲學而更

進一步地探討「自然」與「無為」觀底下之「政治觀」、「聖人觀」

與「人生觀」。  

 

 

 

關鍵字：老子、自 然、無為、生命哲 學、政治 觀、聖人 觀、人生

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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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 自 然 」 與 「 無 為 」， 乃 是 老 子 思 想 中 之 核 心 觀 念 ， 其 理 論

的提出主要乃是欲對治時代之動盪與社會之弊病，牟宗三先生認

為，諸子百家思想的出現是因當時「周文疲弊」的社會狀態下應

運而生 1，反觀現今社會，雖非諸子百家思想萌發之時大環境下

的動盪、危亂與個人生命的不安定感，卻也非 是一安平之理想社

會與人人生活安定的狀態，反之，隨著科技的突飛猛進，物質生

活 的 普 遍 提 升 ， 人 們 對 於 種 種 非 「 純 生 理 欲 望 」 2之 追 求 也 隨 之

無限擴張，豐衣足食之外還要更多的物質享受與感官的欲望，《道

德 經 ‧第 十 二 章 》 乃 是 老 子 對 於 人 們 欲 望 追 求 之 反 省 ， 曰 ：「 五

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

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 3

由 此 可 見 嗜 欲 的 擴 張 確 是 古 今 文 明 所 共 同 面 對 的 生 命 問 題 。 再

者，人類 之文明與價值觀也並非皆以成正比之方式向上提升，如

《 道 德 經 ‧第 十 八 章 》曰：「 大 道 廢，有 仁 義；智 慧 出，有 大 偽 ；

六 親 不 和 ． 有 孝 慈 ； 國 家 昏 亂 ， 有 忠 臣 。 」 4現 今 社 會 對 於 種 種

價值之標榜與宣傳，其背後 隱含價值之背離，老子早在兩千年前

就 已 提 出 批 判 ， 此 即 是 經 文 〈 第 二 章 〉 所 云 ：「 天 下 皆 知 美 之 為

                                                 
1 參見牟宗三，《中國哲學十九講》，台北：臺灣學生書局，2002 年，頁 60。 
2 徐復觀先生認為：「老子所要求的無知無欲，在最根本處，只是要求無知，而决不是對生理基

本欲望的否定。儒家要求欲望應服從於由心性所透出的理性。老子則要求欲望不受心知的指使簸

弄，而只以純生理的本能存在。」，《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0
年，頁 344。 
3 文獻參考王弼《老子道德經注》，引自樓宇烈《王弼集校釋》，台北：華正書局，2006 年，頁

28。本篇論文中所引之《道德經》原文與王弼注，皆出於此書，故不再另外註出。 
4 同上註，頁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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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老 子明確道出對於某

單面之價值觀一再地標榜與強調，再再地都顯示出其社會當前之

價值的窄化與異化，種種諸 如此類之問題，其 問題的產生並非只

限於諸子百家起源之時代，乃至於今日，其所 面臨之問題依然存

在，不曾間斷。對於上述欲望過深與價值觀混淆的問題，根據老

子思想，其所謂「自然」與「無為」觀念即是對治之道。老子所

言之「自然」有「 自己本然」之意。陳德和先生於 著 作 中 即 指 明 ： 

 

「 自 然 」 純 就 其 字 面 語 意 而 言 ， 當 是 「 自 己 而 然 」、「 自

本已然」或「固有所然」。惟「自然」若是指種種人為 造

作 的 解 消 ， 它 就 具 有 自 得 義 或 自 由 義 ， 而 道 家 學 派 中 的

老莊思想無乃是以此義理為擅長者。 5 

 

且人自出生便生活在喧囂繁忙的世間，隨著年 齡的增長、經驗的

累積、涉 世的深淺，被複雜 的人際關係以及各種名韁利索牽引與

糾結，逐漸地遠離了人之剛誕生於世上的「真」、「誠」與「樸實」，

凡 此 之 價 值 在 老 子 而 言 則 是 「 自 然 」， 也 由 於 人 自 誕 生 於 世 上 之

後，經由成長歷程，種種人為造做的介入與添加，也就與「自然」

漸行漸遠，人之生命則逐漸被私欲與不安所填滿，是故，老子便

又再提出「無為」此一核心概念以為實踐之道，老子所言之「無

為 」 並 非 無 所 做 為 ， 而 是 以 無 為 為 為 ， 無 心 於 為 。「 無 為 」 乃 是

沒 有 情 緒 障 礙 、 沒 有 意 見 作 祟 、 沒 有 成 心 固 執 的 「 無 心 而 為 」，

其 乃 能 夠 敞 開 自 己 的 心 胸 而 因 應 隨 順 於 天 地 萬 物 之 間 。 6由 於 吾

人存在於世間社會乃一客觀之事實，尚且無法獨力 生存，其乃必

                                                 
5 王邦雄，陳德和合著，《老莊與人生》，台北：國立空中大學，2007 年，頁 100。 
6 同上註，頁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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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與他者之間有所聯繫與互動，成家立業、養兒育女、奉養父母、

造福社會，諸如此 類之人生歷程，而 世間之功名利祿並非皆是如

豺狼虎豹洪水猛獸禍害般的存在，而 透過無為之工夫，功名利祿

皆只是吾人生活於世間之方便，以這些資源來使家庭、社會、國

家更加富足、提升與美好，「物物而不物於物」（《莊子．山木篇》），

皆 不 違 無 為 之 本 意，透 過 老 子「 自 然 」與「 無 為 」的 哲 學 思 想 ，

其 無 非 是 提 供 了 吾 人 生 命 活 動 中 的 成 長 昇 華 和 歸 根 向 道 的 價 值

落實與實踐依據，此也是老子生命哲學其精神之所在。再者，「自

然」與「 無為」乃是老子哲學思想中之核心概念，且觀察國內現

有之學術著作與學者之研究，尚未出現同時對於老子「自然」與

「 無 為 」， 並 結 合 「 生 命 哲 學 」 為 研 究 主 題 之 學 術 著 作 ， 此 亦 是

筆者撰寫本篇論文之主要動機。  

 

第二節  文獻回顧  

 

  本篇論文乃以老子「自然」與「 無為」的哲學思想作為研究

生命哲學課題的主軸與核心，在學位 論文與出版期刊上，目前尚

未 有 將 老 子 「 自 然 」「 無 為 」 與 「 生 命 哲 學 」 相 結 合 之 研 究 ， 故

筆者於此乃將範圍擴大至與本篇論文研究較為相關之老子的「自

然」、「無為」思想研究，蒐集到與本論文研究內容較有關係者且

以老子自然與無為思想為研究主題，專書部分八 本，期 刊部分 四

篇，學位論文五篇，筆者於此節分作二部分，第一部分為古本文

獻之回顧，第二部分則為現代研究之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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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古典文獻之回顧  

 

  《 老 子 道 德 經 河 上 公 章 句 》 7， 在 老 子 眾 多 的 注 本 中 ， 河 上

公的老子章句乃是成書最早之著作，且影響後世深遠，但其對於

作者以及成書年代，而今雖 對於此書已有了大量考證，但卻仍是

眾說紛紜尚無共識，而對於 河上公本之考證，王卡先生於此點校

之 書 籍 中 也 提 出 其 觀 點 ， 認 為 ， 章 句 之 體 風 其 主 要 為 東 漢 所 盛

行，而自王弼所處之時代，章句之風已衰退，由此可看出河上公

本理應在王弼之前，又從思 想內容來看，河上 公本主以漢代黃老

思 想 闡 釋 《 老 子 》， 更 不 同 於 魏 晉 時 期 從 哲 學 本 體 論 來 解 老 與 以

佛家義理解老之詮釋方式。又河上公本之老學，主以黃 老思想來

闡述治道之觀點，而隨著黃老之學後來的衰微，原本主 要闡述治

道的河上公 本，因 當 時 之 社 會 追 求 長 生 與 成 仙 之 風 氣 盛 行 之 下 ，

遂轉而從治身之觀點延伸出追求長生久視的養生觀，而此乃為河

上公本最具特色之處。  

 

  《 老 子 道 德 經 注 》 8， 王 弼 注 老 之 思 想 特 色 ， 乃 是 「 以 無 為

本」之貴無論，而其思想特色的產生背景，如同樓宇烈先生於著

作 中 指 出，乃 是 對 於 漢 代「 天 人 感 應 」說 的 神 學 目 的 論 之 反 動 ，

且 王 弼 所 言 之 「 無 」， 只 是 天 地 萬 物 得 以 存 在 共 同 根 據 ， 而 並 非

是 作 為 一 實 體 ， 是 故 「 無 」 與 「 有 」， 依 王 弼 之 認 為 並 非 有 一 先

後 順 序 ， 而 只 是 一 種 體 用 與 本 末 之 關 係 ， 而 王 弼 所 言 之 自 然 無

為，也就是統攝一切天地萬物的絕對與抽象的原則 ──「無」。另

                                                 
7 王卡點校，《老子道德經河上公章句》，北京：中華書局，2009 年。 
8 王弼，《老子道德經注》，收錄於樓宇烈《王弼集校釋》，台北：華正書局，200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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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 高 明 先 生 所 撰 之 《 帛 書 老 子 校 注 》 9， 也 以 王 弼 本 作 為 帛 書

老子甲、乙本的主校本，其乃是因王弼本，與其他《老子》傳 本

相較之下，雖非全然相符，但其訛誤也較少，此即可見《老子》

王弼本不僅其理論思想具其特色性與代表性，也是為學術界所重

視之參考文獻，其參考價值與重要性於此便清楚可見。  

 

  《 老 子 道 德 經 憨 山 註 》 10， 關 於 研 究 憨 山 註 之 專 書 ， 經 筆 者

之查詢國家圖書館與中國國家圖書館，目前尚未有對於憨山老子

注 的 研 究 專 書 出 現 ， 因 此 筆 者 於 此 ， 乃 以 對 於 老 子 憨 山 註 之 理

解，約略說明憨山對於老子思想之詮釋。由老子之憨山註本，不

然發現，憨山對於老子思想的闡發乃是立基於儒、釋、道三家的

會通，可從註文中看出憨山本對於「世俗」二字以及聖凡對比的

使用，隱約可於其中看出佛家思想之特色，另外於《道德經‧第

五 十 九 章 》 曰 ：「 治 人 事 天 莫 若 嗇 。 」 以 「 復 性 功 夫 」 解 「 嗇 」

字，以「 復性」二字之解法，亦可見 儒家思想之特色，凡此，皆

是不同於河上公本與王弼本的註解方式，而此匯通三家思想的特

色也使憨山本具有其參考之價值。  

 

  二、現代研究之回顧  

 

  吳 康 《 老 莊 哲 學 》 11， 吳 康 先 生 將 此 著 作 ， 主 要 分 為 兩 個 部

份，第一篇主論述〈老子思想〉，第二篇主論述〈莊子哲學〉，因

第一篇之部分與本論文內容較為符合，故筆者 乃針對第一篇〈老

子哲學〉作一回顧。本篇共分為五章，吳先生於第一章講述老子

                                                 
9 高明，《帛書老子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6 年。 
10 （明）憨山大師，《老子道德經憨山註．莊子內篇憨山註》，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3 年。 
11 吳康，《老莊哲學》，台北：民文出版社，1978 年（修訂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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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之形上思想，此章又分兩節，第 一節談論道之本體論的存在

觀念，例舉《道德經》中之文章與歷代幾位注家對於「道體」之

闡釋，說明道為一永恆之絕對存在，第二節為「道」之 宇宙論意

義，說明天地萬物之進化乃自道開展而來。第二章為〈知識論〉

此 章 共 分 二 小 節 ， 一 為 〈 論 知 〉， 吳 康 先 生 認 為 老 子 之 思 想 ， 乃

是著重於吾人內在的心靈智慧，而屏棄對外在不斷地擴張攫取知

識 ； 二 為 〈 論 名 〉， 指 出 天 物 萬 物 始 於 無 名 ， 名 言 乃 為 表 象 知 識

工 具 ， 必 守 其 義 ， 而 後 命 物 不 亂 。 第 三 章 為 〈 人 生 哲 學 〉， 吳 康

先生於此將老子思想之人生哲學分為四部份，一為寡欲、二為貴

柔、三為不爭、四為主靜，此四者乃是老子思想置於人生哲學之

具 體 實 踐 。 第 四 章 為 〈 政 治 哲 學 〉， 吳 先 生 於 此 將 其 細 分 為 八 ，

一 為 無 為 ， 此 講 述 老 子 之 政 治 思 想 ， 乃 以 無 為 為 其 政 治 思 想 中

心，說明為政者的順自然而為的施政方式；二為去智，主要說明

無為乃返民之質樸而絕名利棄智巧；三為政治等級，說 明施政等

級之劃分；四為政治原則，為政則以無為為基本原則；五為愚民，

「愚」民之智巧而返其樸；六為治道之本，任其自然為治道之本，

無為也；七為政術：省刑罰薄稅斂，使民安居樂業；八為小國 寡

民，吳康 先生於此認為老子乃是逆轉退化，傳 統農村之封閉型態

無法實現者。  

 

  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導論篇）》 12，筆者於此以唐先生於

《 中 國 哲 學 原 論 （ 導 論 篇 ）》 中 之 第 十 一 章 〈 原 道 上 ： 老 子 言 道

之六義〉與第十二章〈原道下：老子言道之六義貫釋〉為主要 回

顧對象，唐先生於第十一章將道分為六義各分為六小節，道之第

一義為有通貫義理之用之道，此節言 道略如自然之律則，宇宙之

                                                 
12 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導論篇）》，台北：臺灣學生書局，198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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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理，或萬物之共同之理者，唐先生認為就此義言道，尚無法顯

道為一存在之實體之理。道之第二義此節即言「道」為形上道體，

即存在之實體。道 之第三義為道相之道，此節 論述道相乃為道對

萬 物 所 呈 顯 之 相 ， 其 義 與 道 體 有 所 區 別 ， 道 之 第 四 義 為 同 德 之

道，此節說明道與德有所分，老子所言之道，與德有所區別，但

又可與德相同，唐 先生認為物有得於道者為德，而此德 之內涵乃

只是所得於道，是 故亦是道，而其相 別之處則是德乃為道與人之

關係者。道之第五義為修德之道及其他生活之道，此節 在於論述

道於人之生活與治道上之應用性，唐先生於此說明此部分雖是影

響最大，但 若 是 只 偏 重 此 義 則 無 法 見 老 子 思 想 根 本 精 神 之 所 在 。

道之第六義，唐先生認為其乃是指一種事物之狀態或人之心境或

人 格 狀 態 。 第 十 二 章 〈 原 道 下 ： 老 子 言 道 之 六 義 貫 釋 〉， 唐 先 生

於 此 章 主 要 乃 是 論 述 道 之 六 義 如 何 有 其 一 貫 之 義 理 來 將 其 闡

釋 ， 會 通 六 義 而 不 出 現 彼 此 相 悖 之 況 ， 第 二 節 從 首 先 道 之 第 五

義，也就 是致虛守靜之工夫進入，由 吾人通過此一工夫實踐來達

到道之心境或人格狀態，此時吾人即可以直覺之方式識得第二義

之道體，第三節由道體通至道對於萬物所顯之道相，唐 先生於文

中認為，道相的呈現，其乃必定是要依據於由道所生之物，而物

則有物相，需透過 吾人之靈慧之心來將其體現，是 故其 最根源之

處仍是道體，不能 將道相作為道之起始，乃應 將道相置於道體之

後 。 第 四 節 則 以 第 三 義 通 第 四 義 「 同 德 之 道 」， 說 明 道 生 之 物 ，

物若可得其道，即 可成其德。第五節 則以物之變化說明道之第一

義 「 自 然 之 律 則 」。 第 六 節 則 以 第 五 義 「 修 德 之 道 及 其 他 生 活 之

道 」， 說 明 此 義 為 道 在 吾 人 之 生 活 實 踐 、 待 人 接 物 與 治 國 之 道 的

實現與律則。第七 節則以第五義的生活之道通第六義「道為一種

事 物 之 狀 態 或 人 之 心 境 或 人 格 狀 態 」， 說 明 吾 人 於 生 活 中 對 於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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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實踐，即使吾人無論人格或是心境可達至道之理境。  

 

  牟 宗 三 《 才 性 與 玄 理 》 13， 牟 宗 三 先 生 此 著 作 共 分 十 章 ， 第

五 章〈 王 弼 之 老 學：王 弼 老 子 注 疏 解 〉與 本 研 究 內 容 較 為 相 關 ，

故筆者於此乃針對此章節作一回顧。牟先生於此章共分五節，論

述乃是就著王弼之注而發，第一節〈有、無、玄，名號與稱謂〉

以《道德經‧第一章》為開頭，並指 明常道與非常道之區分，王

弼乃以「指事」與「造形」作為可道與不可道、可名不可名的分

界，牟 先 生 認 為「 指 事 」乃 為 一 指 涉 之 對 象，「 造 形 」即 為 尋 形 、

循形，但只是形式的區分，而「道」具有之雙重性，其所區分出

的 不 可 道 之 道 具 體 之 真 實 意 義 乃 為 有 無 渾 化 而 唯 一 之 「 玄 」， 此

節最後論述名號與稱謂之不同，道，指出名號皆定名，稱謂皆虛

意 ，《 道 德 經 》 之 中 曰 ： 玄 、 深 ， 大 ……等 等 ， 只 是 稱 謂 之 詞 ，

並非是對於道的定名。第二節為〈道之主宰性、常存性、先在性〉，

牟 先 生 認 為 道 對 於 萬 物 之 主 宰 性 乃 為「 不 主 之 主 」的 沖 虛 玄 德 ，

而此主宰並非以獨立「存有 」之型態存在之，而是「境界」之 型

態，此境界型態之主宰乃是須經由吾人之主觀實踐而入沖虛境界

方才可起沖虛之觀照，牟先生認為此乃中國重主體之形上心靈最

為 特 殊 之 處 。 第 三 節 〈 道 之 自 然 義 〉， 說 明 「 自 然 」 乃 為 沖 虛 境

界 所 體 現 之 「 自 然 」。 第 四 節 〈 綜 括 前 義 〉 以 《 道 德 經 ‧第 二 十

五章》說明道之自然義，且並非為一獨立實有之概念。道本身即

為一沖虛玄德之自然。第五節〈道之生成性或實現性：道為「 實

現 原 理 」 之 意 義 〉， 於 本 節 牟 先 生 藉 由 老 子 思 想 以 無 為 體 、 正 言

若反與反反以顯正之特色，說明此乃老子對於作用之保存的哲學

思想。  
                                                 
13 牟宗三，《才性與玄理》，台北：臺灣學生書局，2002 年（修定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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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復觀《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 14，筆者以徐復觀先生所

著 之 《 中 國 人 性 論 史 （ 先 秦 篇 ）》 其 中 第 十 一 章 〈 文 化 新 理 念 之

開創－老子的道德思想之成立〉為回顧文獻，徐復觀先生此章之

論述分做四個部分，一、老 子思想的時代背景，二、道 的創生過

程－宇宙論，三、人向道德的回歸－人生論，四、道德的政治論。

在第一部分講述「老子思想的時代背景」中，對於老子思想的提

出，徐復 觀先生與牟宗三先生見解相同，皆是 認為乃是針對周文

疲弊而發，且徐復觀先生也認為老子當時所處之環境乃是一個大

轉變之時代，禮崩樂壞，社會舊制度的逐漸崩裂瓦解，而如何在

如此劇烈動盪的當時找到一個「常」做為人生的立足點進而得到

個人與社會的保存與延續，乃是老子思想最基本的動機。第二部

分「道之創生過程」，徐先生在此節之開頭即言明，老子的「道」，

乃是指創生宇宙萬物的一基本動力，且此種動力只可意想，而不

可被聞見，又道乃 是一「無限」之存在，是故 老子以「無」來描

述道以顯道之不可言說與不可名狀之特性。老子書中所說之「無」

之概念，除了做為有無的「無」來理解之意義外，也有兩個層次，

一 是 上 一 層 次 超 越 現 象 形 容 道 之 特 性 的 「 無 」， 一 是 下 一 層 次 現

象界中的「無」，此處的無即是「沒有」之義，而此一層次的「無」

雖然是由上一層次之「無」而來，但非創生之動力，與上一層次

之「 無 」乃 有 本 質 上 之 不 同。而 其 創 生 之 歷 程 乃 是「 道 向 下 落 ，

以成就現象界的過程，便不 能不說到老子一書中『有』、『一』、『德』

的 三 個 觀 念 。 」 15， 老 子 說 的 「 有 」 有 兩 個 層 次 ， 一 指 現 象 界 中

各具體存在之事物，一是具形而上性質的「存在」。老子所謂「一」

                                                 
14 徐復觀《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7，頁 327。 
15 徐復觀《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7，頁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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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念，依徐復觀先生之見解和具形而上性質的「有」屬於同一

層 次 與 性 質，由「 一 」進 而 創 生 出 具 體 現 象 世 界 的「 多 」。「 德 」，

乃是「道」的分化，但僅有「全」與「分」之別，整體而言為「道」，

在 現 象 界 則 「 道 」 分 化 為 各 物 之 「 德 」， 除 此 之 外 本 質 上 並 無 不

同。天地萬物乃由「道」所 創生，而萬物由其「德」以 通 於「 道 」，

如 此 便 是 老 子 所 謂 之 「 自 然 」。 第 三 部 分 「 人 向 道 德 的 回 歸 － 人

生 論 」， 認 為 道 與 德 是 萬 物 的 根 源 ， 也 是 人 的 根 源 ， 老 子 對 於 道

德的規定亦即是他對人性的規定，由此而展開他由人性以論人生

的 人 生 論 ， 徐 復 觀 先 生 在 其 著 作 中 寫 道 ：「 老 子 的 人 生 論 ， 乃 是

要求人回復到『德蓄之』的德，由『 德』而發而為人生的態度。」16

是 故 老 子 提 出 「 玄 德 」、「 常 德 」、「 孔 德 」， 此 乃 是 為 了 與 一 般 人

所 說 的 「 德 」 做 一 明 顯 區 隔 。 第 四 部 分 「 道 德 的 政 治 論 」， 徐 復

觀 先 生 於 此 節 即 開 門 見 山 言 明 老 子 的 政 治 思 想 ：「 老 子 的 政 治 思

想，簡單的說，是體虛無之道，以為人君之道。由人君向德的 回

歸 ， 以 促 成 人 民 同 德 的 回 歸 。 」 17徐 先 生 認 為 老 子 《 道 德 經 》 中

所 提 到 的 「 自 化 」、「 自 正 」、「 自 富 」、「 自 樸 」， 即 是 自 然 ， 而 此

自然之義，體現在 政治上就相當於今日的自治，唯有統 治者不多

加 干 預 百 姓 ， 不 誘 發 人 民 的 其 他 欲 望 ，「 不 尚 賢 」、「 不 貴 難 得 之

貨」、「不見可欲」，政治上如此的落實便不會引起百姓群起效尤，

爭相競逐。又老子 所主張之無為而治，統治者 事實上也不可能什

麼 事 都 不 做，也 並 非 什 麼 事 都 不 做，統 治 者 事 實 上 還 是 要 為 的 ，

但要為無為，為無為是以無為為為，即是不以己意去為，無心而

為 ， 而 此 無 為 之 為 ， 徐 復 觀 先 生 認 為 乃 是 「 輔 萬 物 之 自 然 」 的

                                                 
16 徐復觀《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7，頁 340。 
17 徐復觀《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7，頁 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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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輔 」 18， 統 治 者 （ 聖 人 ） 則 以 此 無 為 之 為 而 輔 百 姓 之 所 不 足 ，

由此則成老子政治思想其特殊與獨到之處。  

 

  張 起 鈞 《 老 子 哲 學 》 19， 張 先 生 此 著 作 共 分 為 四 個 篇 章 ， 第

一篇章探討老子之形而上學，此章以 道做為宇宙之本源，逐步探

討至道作為宇宙之法則，至「反者道之動」的道不離其本的周行

運動變化與由「反者道之動」而生之「弱者道之用」的宇宙萬 物

之變化，最後至「道法自然」來說明宇宙萬物之成長與衰亡，雖

皆以道為本、以道為法則，但道對於萬物並非是有意地主宰，僅

僅只是依其自然之性，任其 自化自成。第二篇 章探討老子哲學的

人生思想，此章論述人由道所生，也為世間萬物現象之一，而人

之生命常由 於 對 世 間 萬 物 的 總 總 現 象 之 陷 落，造 成 迷 惘 與 墮 落 ，

於此探討將「道」作為吾人生命的依據與方向，乃是吾人獲得真

正幸福與圓 滿 的 正 確 途 徑。第 三 篇 章 探 討 老 子 思 想 的 政 治 哲 學 ，

此 章 論 述 人 之 社 會 無 法 缺 少 的 政 治 組 織 ， 猶 如 政 治 組 織 之 於 社

會 ， 等 於 「 心 」 之 於 「 個 人 」， 人 之 社 會 向 上 或 者 沉 淪 ， 乃 端 看

此心如何運作與作為，而為 政者唯有以道為施政原則，人世間方

才有正當之 歸 宿。第 四 篇 章 為 張 先 生 以 對 老 學 的 評 價 提 出 討 論 ，

最後探討何為人生之正軌作為本書之結尾。  

 

  王 邦 雄 《 老 子 的 哲 學 》 20， 王 先 生 此 著 作 共 分 六 章 ， 第 一 章

在於對老子其人的生平與其成書之年代的探討與推斷，第二章探

討老子的政治人生價值問題來顯其哲學問題與其思想背景，此章

將其分為三節，分 別由時代背景、思 想淵源與地域色彩來探討老

                                                 
18 徐復觀《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7，頁 355。 
19 張起鈞，《老子哲學》，台北：正中書局，1964 年。 
20 王邦雄，《老子的哲學》，台北：東大圖書公司，200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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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哲 學 思 想 的 起 源 。 第 三 章 以 〈 人 之 生 命 何 以 成 為 有 限 〉， 說 明

老子哲學之中心思想乃在於此一普遍問題上，此章共分兩節做論

述，第一節「心的定執與道的封限」首先王先生點出道既超越又

內在的性格並探討其本體論之意義，第二節「物狀則老與不道 早

已 」，王 先 生 以《 老 子 道 德 經 》作 為 依 據，先 探 討「 反 者 道 之 動 ，

弱 者 道 之 用 」之 宇 宙 論 意 義，再 進 而 論 述 吾 人 之 所 有 成 為 有 限 ，

乃在於吾人對於道之自然天真素樸的背離與妄作。第四 章〈即有

限 而 可 無 限 的 實 踐 進 路 〉， 此 章 王 先 生 主 要 在 於 論 述 吾 人 之 做 為

一有限存在之個體，在透過 主體的致虛守靜之修養與實踐中，為

吾人有限之生命打開通向無限價值理境的實踐進路，進而得以回

歸至生命之素樸天真之美好。第五章〈生命精神與政治智慧〉中，

指出老子哲學之生命精神內在根源乃為母德之慈，於外則是以道

莅 天 下 ， 消 極 義 為 清 靜 無 為 不 敢 為 天 下 先 ， 使 天 地 萬 物 得 以 自

正、自化；積極義則在無為而無不為的儉，更開出吾人之精神生

命體道証德之進路。此章第 二節講述老子哲學之政治智慧，由聖

人無常心，以百姓 心為心做為為政者之施政理想，從天 下萬民之

福 祉 出 發，不 被 為 政 者 個 人 之 心 之 定 執 所 囿 困，方 才 可 為 無 為 、

事無事，令天下萬民素樸天真，為天下開出安平之世。第六章王

先生則是透過歷史之回響，對於老子哲學體系之價值評估所作之

反省與探討。  

 

  袁 保 新 《 老 子 哲 學 之 詮 釋 與 重 建 》 21， 袁 先 生 此 著 作 共 分 為

上下編，筆者於此乃對於上編作一回顧，上編共有六章，第一章

導論之部分探討老子形上思想探價之價值、老子義理的詮釋困境

與此著作的研究方法與論述程序。第二章〈老子《道德經》中「 道」

                                                 
21 袁保新，《老子哲學之詮釋與重建》，台北：文津出版社，199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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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念的初步解析〉，則是對於老子「 道 」之 概 念 作 初 步 之 探 討 。

第 三 章 〈 當 代 老 學 詮 釋 系 統 的 分 化 〉， 袁 先 生 則 理 出 胡 適 之 先 生

與馮友蘭先生、徐 復觀先生、勞思光 先生以及方東美先生其對老

子哲學詮釋不同之處，並對唐君毅先生之客觀實有論與牟宗三先

生 之 主 觀 境 界 說 ， 做 一 歸 納 與 討 論 。 第 四 章 〈 創 造 性 詮 釋 的 探

討 〉， 此 章 袁 先 生 則 以 「 創 造 性 詮 釋 」 之 方 法 ， 並 以 此 對 前 輩 學

者 於 老 子 哲 學 思 想 所 提 出 的 不 同 詮 釋 理 路 所 做 之 反 省 。 第 五 章

〈 老 子 形 上 思 想 的 重 建 〉， 此 章 第 一 節 乃 是 以 對 道 德 經 思 想 背 景

的考察、文獻的理論還原，作為對老子形上思想的意義作一考察

以 及 反 省 ， 第 二 節 則 是 討 論 〈 道 的 失 廢 與 回 歸 〉， 此 節 首 先 討 論

道之所以會在人間中消失、廢棄，乃在於人心之癡迷與妄作，而

吾人若是欲尋回大道，則乃是須經由體道証德之實踐工夫復歸大

道 之 懷 抱 。 第 三 節 〈「 道 」 之 基 本 性 格 的 商 榷 〉 袁 先 生 則 透 過 當

代 重 要 詮 釋 系 統 的 反 省，認 為「 道 」不 必 為 形 上 學 之 第 一 實 體 、

自然律則、而是萬物皆有其價值之存在，而「 道」則是規範天地

萬物之地位與關係的價值之理，亦即價值理序。第四節〈道〉之

各層意涵的展開，袁先生在前一節確立的道之性格後，於此節則

對於《道德經》之各篇章關於道之描述所做之意涵重建。第六章

〈 結 論 〉， 袁 先 生 此 章 第 一 節 首 先 對 於 老 子 哲 學 與 西 方 哲 學 之 形

上學作一討論與反省，並且對老子形上思想與西方形上學做一區

分，認為老子形上思想不可用西方形上系統之詮釋方式來加以強

加硬套，倘若是如此，則有曲解之疑慮。而後第二節討論老子形

上智慧的現代意義，以現代社會之普遍現象來說明老子智慧的重

要性。最後，第三節則是袁先生對於此著作的回顧與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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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 昭 旭 《 老 子 的 生 命 智 慧 》 22， 曾 先 生 此 著 作 ， 其 特 色 乃 是

將《老子道德經》與現代的生活化議題相結合，從政治觀、人 生

觀乃至生死之智慧，皆可看見曾先生將其與現代之議題緊密相結

合，著 作 中 也 指 出，由 於 現 代 人 的 過 度 消 費 導 致 自 身 反 受 其 害 ，

現代人之食、衣、住、行、育、樂，無一不需要消費，但卻總是

過度消費，而對於 消費欲望的擴張造成的，則 是吾人與生命之天

真本德的漸行漸遠，現代的人們消費他人、也消費自己，使得自

己與他人之生命彼此處在極度緊繃與衰亡的邊緣，也只有當吾人

自 己 認 知 此 一 情 況 ， 從 陷 落 中 自 我 復 歸 ， 生 命 方 才 可 恢 復 其

「明」，與之相反則是「物壯則老，謂之不道，不道早已。」  

 

  陳 鼓 應 《 老 子 今 註 今 譯 及 評 介 》 23， 筆 者 於 此 將 以 陳 鼓 應 先

生 第 一 章 〈 老 子 哲 學 系 統 的 形 成 與 開 展 〉， 作 一 回 顧 。 陳 先 生 於

第 一 節 〈「 道 」 的 各 種 意 義 〉 中 ， 認 為 「 道 」 在 老 子 思 想 中 ， 具

有不同之意義，其中「道」有時是指涉形而上的實存，有時乃指

一 種 「 規 律 」， 有 時 則 為 人 生 之 指 標 與 原 則 。 第 二 節 為 〈 道 的 脈

絡 的 意 義 〉， 則 分 別 以 《 道 德 經 》 之 內 容 探 討 其 中 「 道 」 在 不 同

篇章所代表之意涵。第三節〈自然無為、虛靜、柔弱〉則說明「自

然無為」之涵義，陳先生指明「自然」乃說明不刻意之作為，而

任其自由伸展之狀態；「無為」，則是順其自然之意；「虛」與「靜」，

陳 先 生 認 為 乃 是 老 子 主 要 針 對 人 為 之 活 動 所 提 出 一 原 則 性 之 方

法 ；「 柔 弱 」 與 「 不 爭 」 則 是 針 對 吾 人 之 生 命 所 提 出 之 主 張 ， 此

主張之提出，乃是欲給予吾人處事之典範與警悌；第四節〈總結

與 批 評 〉， 陳 先 生 則 例 舉 老 子 思 想 可 批 評 之 處 ， 藉 由 這 些 批 評 之

                                                 
22 曾昭旭，《老子的生命智慧》，台北：健行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02 年。 
23 陳鼓應，《老子今註今譯及評介》，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1 年（修訂十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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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進而有更多思考與討論之空間。  

 

  陳 德 和 〈 老 莊 思 想 與 實 踐 哲 學 〉 24， 陳 德 和 先 生 於 此 文 章 中

指 出，老 莊 思 想 所 言 之「 無 」乃 為 一 工 夫 義 之 修 養，為「 解 消 」、

「化掉」 ……等等的意思，是一沉澱、淨化與昇華的德行成長，

亦即是吾人體道、向道和證道的自覺行為，而 此實踐之工夫具體

呈顯出的即是謙卑處下，守 柔不爭的人生修養，又老莊 思想所具

有的淑世主義之理想，乃是希望天下蒼生之主體精神不受世俗所

束縛與桎梏，而得 以自由與逍遙，透 過「自然」與「無為」的工

夫與實踐證成生命的天真素樸與自然美好，更 是提示了「內聖外

王 」 的 生 活 原 則 與 事 功 成 就 ， 且 經 由 「 自 然 」「 無 為 」 之 體 道 證

德之工夫歷程，方可使吾人擁有一開放、廣闊之心靈與生命，老

子言「為道日損」與莊子言「乘物以遊心」、「勝物而不傷」皆 是

此種自由開放之心靈的的具體呈顯。而後論述至老莊思想的生死

智慧，將吾人之生命最終所一定要面臨之課題 ──「死亡」，以老

莊思想做為對吾人生命的反省與肯定，以老子「死而不亡者壽」

與莊子「薪火相傳」之觀念，表達生命有限之無限不間斷的人文

與精神之傳承。文章的最後，陳德和先生提出了「儒道互補」的

生 命 教 育 理 論 ， 對 其 定 義 乃 是 「 以 儒 濟 道 ， 以 道 護 儒 」， 其 意 乃

是在儒家之對照下方可顯道家之可貴，陳先生認為道家老莊思想

乃是做為醫者藥師的角色，當天下有其病症，方才可顯老莊思想

的 療 癒 之 效 ， 陳 德 和 先 生 將 儒 家 比 喻 為 天 為 父 ， 道 家 則 如 地 如

母，人乃立於天地，生於父母，則儒道互補兩行，方才可能是 人

生之康莊大道。  

 
                                                 
24 陳德和〈老莊思想與實踐哲學〉，《鵝湖月刊》，第三十四卷，第 10 期，2009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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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笑敢〈老子之自然與無為 ──古典意涵與現代意義〉 25，劉

笑敢先生對於自然與無為之見解與大部分之學者不甚相同，其乃

認為「自然」是老子思想的中心價值，而「無為」乃是實現其「自

然」的原則性方法，劉先生 指出自然與無為乃同屬道家的基本概

念，其價 值取向與精神歸屬理當是完全一致的，但二者 畢竟是不

同 之 概 念 ， 劉 先 生 乃 是 從 語 法 之 結 構 來 提 出 論 證 ，「 自 然 」 一 詞

乃是一普通、意義相對確定的肯定式結構，但「無為」一詞 則不

然，其乃 屬於較為模糊的否定式結構。認為道 家所言之自然其焦

點並非在大自然，而是在人類社會的生存狀態，且認為 老子所言

之 自 然 乃 是 包 括 自 發 性、原 初 性、延 續 性 和 可 預 見 性 四 個 方 面 ，

並認為這幾層意含雖是從《老子》分析而得來，但卻不必侷限於

《老子》原文，其 乃是適用於不同文本與場合的理論意含與絕對

意含，也 是適用於現代社會的一重要條件與步驟。而無 為一詞放

於政治上則是指聖人「實有似無」的管理方式，其乃是實現自然

原則的最好方法，最主要是可避免為政者的直接干涉與操控，造

成社會的劇烈緊張與衝突，但作為一般性的方法論時，則不僅適

用於聖人之行為，也適用於普羅大眾之日常生活，以此「實有似

無」之效果達到緩解生活的壓力緊張，並可在 日常生活中實現自

然之價值。  

 

  除筆者以上所列，另外 尚有兩篇期刊論文，主要乃 對於老子

之自然與無為思想所作之討論 26。學位論文部分以老子哲學思想

                                                 
25 劉笑敢〈老子之自然與無為──古典意涵與現代意義〉，《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十期，1997
年 3 月。 
26 陳秀美〈從「實踐性」反思《老子》「無為」思想的意義〉，《空大人文學報》，第十九期，2010
年 12 月。作者於此篇文章之開頭，乃說明了此文章乃是從「語境」作為問題之切入點，其主要

目的乃是以顯「無為」一詞在「歷史」與「哲理」脈絡下之實踐性意義，陳先生在論第二章論「無

為」一詞的時代性意義則說明了老子之「無為」乃是對應當時「有為」的時代語境，並且乃是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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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生命哲學為題之研究共有三篇 27。博士論文則尚無以老子思想

與生命哲學為題之論文研究，與本文 較有關連的論文著作，尚有

兩 篇 ， 李 宗 定 《 老 子 「 道 」 的 詮 釋 與 反 思 ──從 韓 非 、 王 弼 注 老

之 溯 源 考 察 》 28， 於 第 四 章 中 ， 李 先 生 對 王 弼 於 新 儒 家 老 學 的 道

家研究之意義，乃對於徐復觀先生、唐君毅先生、牟宗三先生之

論點提出質疑與反省。張鴻 愷《先秦至漢初老子思想之發展與變

遷 》 29， 張 先 生 此 一 論 文 研 究 內 容 較 重 於 《 老 子 》 文 本 之 考 證 ，

其中以古本《老子》對王弼本的校勘，除了對照出用字與文句順

序 不 同 之 處 以 外 ， 更 可 顯 現 出 老 子 之 思 想 於 歷 史 中 的 發 展 與 變

化。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論文結構  

 

  本篇論文研究，筆者主 要乃參考袁保新先生所提出之「創造

性詮釋」之原則，其有以下之六項：  
                                                                                                                                            
用於為政者於治道上之思考，於此可說明老子之哲學思想乃是以政治實踐為首要出發點，無非就

是希望為政者在治國上可以不以自身之執為治國標準，不以高壓操控統治黎民百姓，而是給予人

民適當發展之空間，使百姓得以安居樂業、家國安平。陳先生認為老子提出的「無為」思想，乃

為一不強加介入與宰制的順任天地之自然的處事態度與行為做法，又以天道「無為」之道相意義

與目的，乃以其「自然性」與「自然歷程」，做為人道「無為」的實踐性依據，由聖人治國乃至

個人之修養，無非乃是依此天道之「自然性」為依歸，最終乃得以有「自化」之作用。 
以及陳怡燕〈論《老子》哲學中「自然」之義理內涵〉，《古今藝文》，第 33 卷，第 3 期，2007
年 5 月。陳先生於文章中即指出，自然在老子哲學思想中至少有三個面向，一是「道」與「自然」

之關係；二是「道」與「萬物」之關係；三是「自然」與「政治」之關係。第二節則以《道德經‧

第五十一章》說明「道」乃是順天地萬物之性長養與化育，此即所謂「自然」，是故《道德經‧

第二十五章》所言「道法自然」，並非在「道」之上還有一層自然之概念，並說明道之化育萬物

乃是使萬物得「自然」之性，又以「自然」之方式，成就萬物之自然。後又說明「道」以「自然」

之方式化育萬物的具體表現即為「無為」，「無為」也即是體現「自然」之最好方式。第三節則論

述於現實之政治中如何得以實踐「無為」，並以老子《道德經》來與之回應，最後透過「無為」

之實踐，終可達至無為而治的之自然理境。 
27 林德為，《老子的生命哲學》，東吳大學哲學系碩士論文，2007。 
 林朝卿，《老子生命哲學研究》，華梵大哲學系碩士論文，2007。 
 曾寧泳，《老子生命哲學與現代慢活運動》，華梵大哲學系碩士論文，2010。 
28 李宗定，《老子「道」的詮釋與反思──從韓非、王弼注老之溯源考察》，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

博士論文，2002。 
29 張鴻愷，《先秦至漢初老子思想之發展與變遷》，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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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一項合理的詮釋，其詮釋本身必須在邏輯上是一致的。  

2 .  一 項 合 理的 詮 釋 必須 能 夠 還原 到 經 典中 ， 取 得文 獻 的 印 證 與

支持，而其詮釋觀點籠罩的文獻越廣，則詮釋就越成功。  

3 .  一 項 合 理的 詮 釋 應該 儘 可 能運 用 經 典本 身 無 疑義 的 文 獻 來 解

釋有疑義的章句，用清楚的觀念來解釋不清楚的觀念。  

4 .  一 項 合 理的 詮 釋 應該 將 經 典本 身 視 為 在 思 想 上一 致 和 諧 的 整

體，避免將詮釋對象導入自相矛盾的立場。  

5 .  一 項 合 理的 詮 釋 ，必 須 一 方面 將 詮 釋主 題 置 於它 們 隸 屬 的 特

定 時 代 與文 化 背 景來 了 解 ，但 另 一 方面 也 要 能夠 抽 繹 出 它 不

受 時 空 拘限 的 思 想觀 念 ， 而且 盡 可 能用 現 代 語 言 與 哲 學 經 驗

傳遞給讀者。  

6 .  一 項 合 理的 詮 釋 ，對 其 詮 釋方 法 與 原則 應 有 充分 的 意 識 ， 並

願意透過與其他詮釋系統的對比，調整修正其方法與原則。 30 

 

再 者，本 文 主 要 乃 以《 道 德 經 》原 文 與 王 弼 本 為 主 要 詮 釋 依 據 ，

且在本論文以老子「自然」與「無為」之哲學思想探討其底下之

生 命 哲 學 之 時 ， 論 述 行 文 乃 根 據 袁 保 新 先 生 以 上 所 提 出 之 六 項

「創造性詮釋」的原則，在撰寫時乃期許自身，在不離文本與老

子哲學思想之特色與概念下進行對生命哲學之詮釋，並希望依此

貫通本文之研究，且緊扣老子之思想脈絡與其核心精神。  

 

  論文結構之部份，於第一章〈緒論〉之第一節〈研究動機〉

乃 是 說 明 筆 者 對 於 本 論 文 主 題 ：「 老 子 之 「 自 然 」 與 「 無 為 思 想

的生命哲學」研究之原因，第二節乃為與本論文研究較為相關之

                                                 
30 袁保新，《老子哲學之詮釋與重建》，台北：文津出版社，1997 年，頁 77。 



19 
 

專書與期刊之文獻回顧，第三節乃是說明本文所使用之研究方法

與本篇論文研究內容之主要架構。  

 

  第 二 章〈 老 子 的 自 然 思 想 〉其 主 要 乃 是 探 討「 自 然 」一 詞 ，

於老子思想中之內涵與其重要性。第一節〈自然與道〉中，筆 者

歸納與分析了歷代幾位較具代表性之注家與現代學者們對於《道

德經‧第二十五章》之觀點與討論，探討「自然」與「道」之關

係。於第 二節中，乃是探討「自然」在《道德經》中之意涵與內

容。第三節筆者乃論述「自然」在老子思想中又有著如何之實踐

性。  

 

  第 三 章 〈 老 子 的 無 為 思 想 〉， 主 要 探 討 「 無 為 」 一 詞 在 老 子

又有之內容與價值性。第一節乃探討老子「無為」之思想與「道」

之關連性。第二節討論關於「無為」在《道德經》中所具有之內

容。第三節則討論「無為」在老子思想何以有其實踐性。  

 

  第 四 章 〈 自 然 與 無 為 的 生 命 哲 學 〉， 筆 者 乃 是 探 討 老 子 此 兩

者之核心思想於生命哲學底下所呈顯之樣貌與其開展。第一節乃

以「自然」、「無為 」之「政治觀」做為主要探討之方向。第二節

則銜接第一節之政治觀以老子之「聖人觀」續作探討最後以「聖

人」在吾人之生命之開展緊扣第三節〈人生觀〉。  

 

  第 五 章 則 為 本 論 文 研 究 之 結 論 與 本 論 文 研 究 之 相 關 未 來 展

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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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老子的自然思想  

 

第一節  自然與道  

 

  自然一詞在老子哲學思想中有其絕對之重要性，其所開顯的

意涵與意義，直至 今日各家也各有其詮釋之理路與方式，筆者乃

於本節主要討論各家對於老子較具豐富性的《道德經‧第二十五

章》之說法做一分析與歸納，並對於 其不同之觀點提出歸納與論

述。《道德經‧第二十五章》曰：  

 

有 物 混 成 ， 先 天 地 生 ， 寂 兮 寥 兮 ， 獨 立 不 改 ， 周 行 而 不

殆 ， 可 以 為 天 下 母 ， 吾 不 知 其 名 ， 字 之 曰 道 ， 強 為 之 名

曰 大。大 曰 逝，逝 曰 遠，遠 曰 反。故 道 大，天 大，地 大 ，

王 亦 大。域 中 有 四 大，而 王 居 其 一 焉。人 法 地，地 法 天 ，

天法道，道法自然。  

 

最末段「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此處 王弼

注曰：  

 

法 ， 謂 法 則 也 。 人 不 違 地 ， 乃 得 全 安 ， 法 地 也 。 地 不 違

天，乃 得 全 載，法 天 也。天 不 違 道，乃 得 全 覆，法 道 也 。

道 不 違 自 然 ， 乃 得 其 性 ， 法 自 然 也 。 法 自 然 者 ， 在 方 而

法 方 ， 在 圓 而 法 圓 ， 於 自 然 無 所 違 也 。 自 然 者 ， 無 稱 之

言 ， 窮 極 之 辭 也 。 用 智 不 及 無 知 ， 而 形 魄 不 及 精 象 ， 精

象 不 及 無 形 ， 有 儀 不 及 無 儀 ， 故 轉 相 法 也 。 道 法 自 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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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故 資 焉。天 法 於 道，地 故 則 焉。地 法 於 天，人 故 象 焉 。

王所以為主。其主之者也。  

 

王弼將此章出現之「法」一 字解為法則，天、地、人皆乃是法道

而可得其全、得其載、得其覆，道以自然為法則乃可得其性，是

故道所法之自然之理乃是因應隨順，道之運行與呈顯乃是與自然

不會相違背之，故王 弼 更 言，「 自 然」乃 為 無 稱 之 言、窮 極 之 詞 。 

 

釋憨山注曰：  

 

……世人但知王大，而不知 聖人取法於天地。此則天地又

大 於 王 。 世 人 但 知 天 地 大 ， 而 不 知 天 地 自 道 中 生 ， 取 法

於 道 。 此 則 道 又 大 於 天 地 也 。 雖 然 ， 道 固 為 大 。 而 猶 有

稱 謂 名 字 。 至 若 離 名 絕 字 ， 方 為 至 妙 ， 合 乎 自 然 。 故 曰

道 法 自 然 。 且 而 大 道 之 妙 ， 如 此 廣 大 精 微 。 而 世 人 豈 可

以 一 曲 之 見 ， 自 見 自 是 以 為 得 哉 。 此 其 自 見 者 不 明 ， 自

是者不彰耳。 1 

 

憨山於此認為，在聖人取法於天地，天地取法於道，雖由此看出

道已然是最 為 至 高 之 取 法 對 象，但 道 既 然 可 被 人 們 加 以 稱 謂 之 ，

必 然 非 是 至 大 至 高 ， 只 有 將 道 離 名 絕 字 ， 此 妙 不 可 言 之 至 高 層

次，方才為自然。  

 

二者所註雖各有不同，但仍 可見其相同之處，相同之處乃是王弼

                                                 
1 （明）憨山大師，《老子道德經憨山註．莊子內篇憨山註》，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3 年，

頁 8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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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與憨山解在《老子道德經》此篇章中皆是將「法」當「法則」

來解，當 代學者對於此章自然與道之關係乃有不同之持論，其一

是認為「道」乃一客觀實有之存在的論點，此乃以唐君毅先生為

代表，唐君毅先生在其文章〈原道上：老子言道之六義〉道之 第

二義即清楚地指出道之第二義即是「指一實有之存在者，或一形

而 上 之 存 在 的 的 實 體 或 實 理 者 。 」 2而 在 此 理 論 底 下 的 道 與 自 然

之關係即是自然乃為道之屬性、特性；自然與 道並非同一價值層

次上之關係，乃是道涵蓋自然，而自然乃只是道其中之屬性。  

 

  持客觀實有論之觀點的學者尚有吳怡先生與陳鼓應先生，但

與唐君毅先生不同的是，此二位學者雖然在詮釋老子《道德經》

之理路上採客觀實有的立場，但在道與自然之關係的見解上皆乃

是 認 為 「 道 即 自 然 」。 吳 怡 先 生 認 為 ， 自 然 就 是 道 之 為 生 化 本 體

的法則，若是在詮釋道德經此章時，認為在「道」之上尚有一「 自

然 」 之 本 體 ， 而 說 「 道 」 乃 是 效 法 於 「 自 然 」， 則 對 於 文 本 的 詮

釋上，乃是無法相應與相貫通的 3。陳鼓應先生也是持此一相類

似 之 見 解 ， 認 為 ：「 所 謂 『 道 法 自 然 』， 就 是 說 ：『 道 』 以 自 然 為

歸；『道』的本性就是自然。『自然』一觀念是老子哲學的基本 精

神。」 4 

 

  其二則是認為自然乃為道之沖虛境界所透顯，且道並非為一

獨立之實體，而是 一沖虛玄德之境界，此即境 界形態之實現原理

的 「 主 觀 境 界 論 」， 亦 是 與 持 「 客 觀 實 有 論 」 之 學 者 最 大 不 同 之

處，此以牟宗三先生為代表，牟宗三先生認為：  
                                                 
2 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導論篇）》，台北：臺灣學生書局，1986 年，頁 372。 
3 參見吳怡，《新譯老子解義》，台北：三民書局，1998 年，頁 177-178。 
4 陳鼓應，《老子今註今譯及評介》（修訂版），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1 年，頁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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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解「道法自然」，言道之「自然」義也。以自然為性，

然 道 並 不 是 一 實 有 其 物 之 獨 立 概 念 ， 即 不 並 是 一 「 存 有

形 態 」 之 實 物 而 以 自 然 為 其 屬 性 。 吾 人 須 通 過 沖 虛 妙 用

之觀念了解之，不 可以存有形態之「實物」（ e n i t t y）觀念

了 解 之。 … …道 不 是 一 獨 立 之 實 物，而 是 一 沖 虛 之 玄 德 ，

故其本身實 只 是 一 大 自 然，大 自 在。然 猶 懼 人 將 此 自 然 ，

自在，單提而孤懸之也，故言 其「 法 自 然 」，以 自 然 為 性 ，

即就於萬物之不執而顯示之。故云：「法自然者，在方 而

法方，在圓而法圓，於自然無所違也」 5 

 

牟 宗 三 先 生 更 進 一 步 地 認 為 道 家 式 的 形 上 學 與 存 有 論 乃 是 具 實

踐性的，而此形上學則是因為不以實體之存在與否言之，而是改

由 吾 人 主 觀 心 靈 之 沖 虛 妙 用 而 言 之 ， 是 故 牟 宗 三 先 生 便 名 此 為

「 境 界 形 態 的 形 而 上 學 。 」 6王 邦 雄 先 生 也 有 與 主 觀 境 界 相 合 之

見 解 ， 認 為 道 與 自 然 乃 為 一 整 體 之 關 係 ， 自 然 即 是 道 的 自 身 原

則，而非在「道」以外另有一個「自然」做為原則或是效法之對

象 。 7另 外 ， 袁 保 新 先 生 在 《 老 子 哲 學 之 詮 釋 與 重 建 》 一 書 中 所

對此所做之回應，乃是順著牟宗三先生之理路而提出，認為牟先

生 對 老 子 說 言 之 「 道 」， 如 上 述 所 引 文 所 顯 示 之 非 一 獨 立 實 體 的

概念，而 是通過致虛守靜的工夫所開顯之沖虛境界，老 子文本中

對 「 道 」 所 賦 予 的 客 觀 性 、 實 體 性 ， 不 過 只 是 一 種 「 姿 態 」， 不

可因為「道」在語句上常做為主詞使用，就認為在客觀世界中也

                                                 
5 牟宗三，《才性與玄理》（修訂版），台北：臺灣學生書局，2002 年，頁 154。 
6 參見牟宗三，《中國哲學十九講：中國哲學之簡述及其所蘊含之問題》，台北：臺灣學生書局，

2002 年，頁 102-103。 
7 參見王邦雄，《老子道德經的現代解讀》，台北：遠流出版社，2010 年，頁 118-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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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實體與之相應，而若做 如此之理解，則使 老子思想的實踐性

格 完 全 消 失 ， 在 其 不 自 覺 終 將 老 子 理 解 為 「 客 觀 實 有 論 」， 進 而

忽略了老子形上義理的境界形態 8，而袁保新先生此一論述即直

接 回 應 了 唐 君 毅 先 生 與 以 下 筆 者 將 要 提 到 的 劉 笑 敢 先 生 的 看

法。劉笑 敢先生乃是從語法結構上來提出論證，其一是 把自然當

成 名 詞 解 釋 成 「 自 然 界 」， 另 一 則 是 把 自 然 當 成 形 容 詞 ， 將 「 道

法」當成主詞解釋為「道之法則」如此便可將其解釋為道的法則

是無所法，劉笑敢 先生乃認為如此雖然符合老子之精神，但從語

法上而言仍是有些不妥，唯有把第四句之「道法自然」的「法」

當成動詞，才不會 與前面三句之語句結構相較之下甚為突兀，如

此「道法自然」即是道效法自然之原則之意。 9 

 

  由以上文獻所呈顯出「道」的客觀實有論與主觀境界論的與

否，其皆 是對於老子哲學思想的精密詮釋，而 筆者之所以選擇牟

宗三先生所主張的主觀境界論為本文之立論點，乃如同袁保新先

先所認為：  

 

所 謂 「 境 界 形 態 的 形 上 學 」 是 由 實 踐 所 開 顯 的 一 種 對 價

值世界的觀照（說明），它雖然依實踐路數的不同或修養

程 度 有 所 變 化 ， 但 如 果 精 神 價 值 的 最 後 歸 趣 是 定 在 自 由

自 在 的 話 ， 則 價 值 世 界 總 歸 是 一 ， 並 且 這 個 世 界 中 的 事

物也必須是絕對真實的「事物之在其自己」。因此，當 主

觀 的 實 踐 使 吾 人 心 靈 澈 底 的 自 由 自 在 之 時 ， 萬 物 也 以 其

本 來 面 目 呈 現 ， 這 時 主 觀 心 境 與 客 觀 世 界 渾 然 交 融 ， 一

                                                 
8 參見袁保新，《老子哲學之詮釋與重建》，台北：文津出版社，1997 年，頁 49-50。 
9 參見劉笑敢，《老子：年代新考與思想新詮》，台北：東大圖書公司，2007 年，頁 7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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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而化。 10 

 

藉 由 主 觀 境 界 之 詮 釋 理 路 來 探 討 道 家 老 莊 哲 學 思 想 之 工 夫 論 與

實踐性，乃可以得其充分之詮釋，並 且將之還原於文本中也具有

與文本脈絡的一致性與一貫性，而對於「主觀境界論」的提出可

能對其產生「主觀主義」誤解，袁保新先生也進一步闡述牟宗三

先生所提出的主觀境界說其所豁顯之境界，乃是須依靠主觀實踐

而顯，且所顯之境界乃直屬於價值世界的最後根源「道」。 11 

 

  經由上文所列各家學者對於道與自然之關係的見解，不難發

現將「道」理解為一獨立存在之實體，乃為大多數學者之看法與

立場，牟宗三先生所主張的主觀境界論，相較於主張「道」乃 為

一客觀實有的學者中，則明顯與眾不同，而有其獨到之處。筆者

於 此 乃 是 採 取 牟 宗 三 先 生 一 脈 對 於 老 莊 哲 學 思 想 所 主 張 的 主 觀

境界論之理路，認同牟先生所主張道乃是沖虛玄德的實踐性與道

之開放性，也因為 如此之詮釋，道才 有可能透過吾人於生活中不

斷致虛守靜之工夫與修養，內化於吾人之生命中，進而 可使吾人

對 於 世 俗 之 喧 囂 煩 擾、生 命 之 起 伏 跌 宕，泰 然 處 之、因 應 隨 順 ，

                                                 
10 袁保新，《老子哲學之詮釋與重建》，台北：文津出版社，1997 年，頁 51。 
11 袁保新先生於《老子哲學之詮釋與重建》一書中有特別對於牟宗三先生所提出的主觀境界說

可能被誤解為一種主觀主義而做出澄清：「其次就詮釋方法而言，牟先生從文化生命及思想史背

景的考察中，指出道家的基本關懷是針對『周文疲弊』，要求重返『自然』，其思想應作實踐智慧

來把握，而不可視作知解的形上學來看待，此誠為不移之論。但是，一如前文所反省，『道』、『無』

『有』等形上概念，雖有思想史的外緣背景及實踐體證的性格，卻不宜將其意義侷限在觀念的發

生程序與認識的主觀條件（實踐體證）之上，甚至將其『客觀性』與本來就值得爭議的『實體性』，

一概視為『姿態』。藉海德格『在世存有』（being-in-the-world）的觀念，自我的理解決定了世界

的意義結構，世界的意義結構也反映了實踐主體的自我理解，因此『存在詮釋』所揭露的自我心

境，其實也正是一個價值世界的展現，其間原無主、客性質的截然區分。換言之，牟先生『存在

詮釋』所豁顯的『境界』，一方面必須待主觀實踐而顯，但所顯的境界卻是一項『前主客二分』

（pre-predicative）的經驗，直屬於價值世界的最後根源『道』。這是順牟先生『境界形上學』的

理路，可以發展出，而且也應該建立的一項反省。否則，『存在進路』的詮釋，極容易被誤解為

一種『主觀主義』（subjectivism）的詮釋，這顯然違背了牟先生的本義。」，台北：文津出版社，

1997 年，頁 7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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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吾人得以使生命一切復歸於平平，從而「甘其食，美其服，安

其居，樂其俗。」（《道德經‧第八十章》），得生命之本。 12 

 

  而主觀境界論不僅可適用於對老子思想的詮釋，也同樣適用

於對莊子思想的闡發，筆者於此藉《莊子．德充符》中所言之「 自

其異者視之」與「 自其同者視之」來加以闡述，依莊子所見，前

者呈顯出有如楚越的差距，後者卻萬物為一無差無別，天地萬物

原來就有其 客 觀 之 差 異 性 所 存 在，但 透 過 吾 人 生 命 的 實 踐 體 證 ，

原本存在於天地萬物之間的客觀差異性，在吾人生命之中便可有

包 容 差 異 的 圓 通 之 境 ， 藉 莊 子 之 言 則 為 「 忘 」， 莊 子 所 言 「 忘 」

非是心理上的失憶，亦非是 試圖弭平天地萬物之客觀差異性，而

是如牟宗三先生所主張之主觀境界論之理路，從吾人生命所行之

工夫與實踐來透顯，進而忘貧富、忘貴賤、忘榮辱、忘生死，如

此誠然即是生命的一大圓融。而筆者主要在於開顯老子之哲學思

想所呈現出 生 命 哲 學 的 智 慧，是 故 採 取 主 觀 境 界 論 之 理 路 進 行 ，

文本之詮釋與內容之開發，而於此主觀境界之理路下所呈顯的道

與自然之關係，誠如牟宗三先生所言：  

 

「道法自然」。什麼叫做「自然」？他從修行上，從人的

修 養 境 界 ， 精 神 境 界 能 夠 與 自 然 無 所 違 這 樣 一 種 超 然 凌

虛 的 如 此 如 此 的 境 界 說 這 就 是 道 。 並 不 是 有 一 個 l ogo s，

                                                 
12 《莊子‧德充符》曰：「魯有兀者王駘。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駘。兀

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

成者邪。是何人也。仲尼曰。聖人也……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常季曰。彼。兀者也。

而王先生。其與傭亦遠矣。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常季曰。

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筆者於此乃引

《莊子》來說明主觀境界說之適用不僅只限於在老子的哲學詮釋中，在莊子思想之脈絡下依然得

以與之相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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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有一個「天命不已」。這個道就是「自然」。 13 

 

由此明顯可見牟宗三先生乃認為「道」這此一沖虛玄德的無限妙

用 ， 在 於 吾 人 境 界 的 實 踐 與 體 現 所 開 顯 的 是 「 自 然 」， 也 由 於 這

個「道」並非具有積極的創生作用，是故道家的生乃為「不生之

生 」， 也 由 於 此 「 不 生 之 生 」 牟 宗 三 先 生 所 言 道 家 之 境 界 形 態 才

得以開顯，且牟宗三先生也說明不生之生即乃是表明道之生的消

極 性 14， 也 由 於 「 道 」 對 宇 宙 天 地 萬 物 之 「 不 生 之 生 」， 即 變 成

了護持宇宙天地萬物之根本，並進而復得其自然本真。  

 

第二節  自然在《道德經》中的意涵  

 

  關於「自然」一詞，在老子《道德經》文本中出現之次數雖

只有五次之多，但從《道德經》之文本中不難看出老子乃是以「自

然」來立論，其核心精神乃為一自然之價值理境之開顯，此點回

歸文本即可獲得理解。筆者乃於此節對於《道德經》中直接出現

「自然」二字的五個篇章（第十七章、第二十三章、第二十五章、

第五十一章與第六十四章）進行探討與論述，以明「自然」一 詞

在老子《道德經》中之意涵。  

 

  《道德經‧第十七章》曰：  

 

太 上，下 知 有 之。其 次，親 而 譽 之。其 次，畏 之。其 次 ，

                                                 
13 牟宗三，〈老子《道德經》講演錄（五）〉《鵝湖月刊》，第 29 卷第 2 期，2003 年 8 月，頁 16-17。 
14 參見牟宗三，《中國哲學十九講：中國哲學之簡述及其所蘊含之問題》，台北：臺灣學生書局，

2002 年，頁 105-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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侮 之 。 信 不 足 ， 焉 有 不 信 焉 。 悠 兮 其 貴 言 。 功 成 事 遂 ，

百姓皆謂我自然。  

 

老子此章之論述頗有偏政治事功上之意味，蓋以老子史官之身分

而 有 此 觀 點 與 特 色 ， 並 不 顯 突 兀 與 衝 突 ，《 道 德 經 》 一 書 中 著 實

涵蓋著老子對於政治的治道思想，此 處筆者略作提及，將會於第

四章論老子「自然與無為」的政治觀時，做更進一步之論述與探

討。由此篇章中「悠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之

「 自 然 」不 難 看 出 其 乃 是 指 天 下 蒼 生 自 己 本 然、本 來 如 此 之 意 ，

而老子自然之價值概念放置政治實踐之中，亦可產生政治價值之

意涵，且由王弼注本、河上公本、憨山本這些注本中，亦可以 看

出其對於此章所注皆乃是就著政治而發，王弼於此注曰：  

 

自 然 ， 其 端 兆 不 可 得 而 見 也 ， 其 意 趣 不 可 得 而 覩 也 。 無

物 可 以 易 其 言 ， 言 必 有 應 ， 故 曰 「 悠 兮 其 貴 言 」 也 。 居

無 為 之 事 ， 行 不 言 之 教 ， 不 以 形 立 物 ， 故 功 成 事 遂 ， 而

百姓不知其所以然也。  

 

依王弼所注，在於說明君王之施政，是行潛移默化之效，是故居

無 為 之 事，行 不 言 之 教，乃 是 君 王 以 不 干 擾 百 姓 之 生 活 為 前 提 ，

而後遂有安定家國之果。  

 

河上公本注曰：  

 

說 太 上 之 君 ， 舉 事 猶 猶 ， 貴 重 於 言 ， 恐 離 道 失 自 然 也 ，

謂 天 下 太 平 也 ， 百 姓 不 知 君 上 之 德 淳 厚 ， 反 以 為 己 自 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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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也。 15 

 

河上公於此之注也緊扣君王之治道，君王之所以貴言乃在於憂心

施政與道之背離，故如履薄冰不致妄作，也由 於君王的謹言慎行

不敢妄作，便為國家帶來太平之功、安定之效，也由於百姓僅知

有一為政之 君 王 而 莫 之 君 王 之 無 為 之 政，故 認 為 生 活 應 當 如 此 。 

 

釋憨山注曰：  

 

故 曰 猶 兮 其 貴 言。貴，重 也。此 上 乃 歷 言 世 道 愈 流 愈 下 。

此 下 乃 想 復 太 古 無 為 之 治 。 曰 ， 斯 皆 有 為 之 害 也 。 安 得

太 古 無 為 之 治 ， 不 言 而 信 ， 無 為 而 成 。 使 其 百 姓 日 出 而

作 ， 日 入 而 息 ， 鑿 井 而 飲 ， 耕 田 而 食 。 人 人 功 成 事 遂 ，

而皆曰我自然耶。 16 

 

憨山言太古之治之後世道愈流愈下，乃君王有做有為之害。太古

無 為 之 治 ， 使 百 姓 得 以 自 成 自 化 ， 作 息 與 生 活 如 日 出 日 落 般 規

律，衣食不愁，天下百姓無不認為生活本就如此自然而然。  

 

以上皆可以明顯看出此篇章所言之「自然」與政治的相關聯

性，王邦雄先生對此也進一步說明，指出道家「無」的 智慧，可

使 政 府 藉 由 「 無 」 的 智 慧 來 達 到 作 用 之 保 存 ，「 悠 兮 其 貴 言 」 乃

是 《 道 德 經 ‧第 二 章 》 所 言 ：「 是 以 聖 人 處 無 為 之 事 ， 行 不 言 之

教。」政府的無為不言便即是對道的體現，進而給出了天下蒼生

                                                 
15 王卡點校，《老子道德經河上公章句》，北京：中華書局，2009 年，頁 69。 
16 （明）憨山大師，《老子道德經憨山註．莊子內篇憨山註》，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3 年，

頁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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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自己本然的空間 17。換言之，政府與百姓同於自然之道中，

共同實現、共同完成，於此便使得聖人（為 政者）與百姓雖有 區

分而不相衝突，政 府之存在不會對天下百姓造成緊張與壓迫，百

姓 只 知 曉 政 府 之 存 在 如 此 而 已 ，「 自 然 」 之 道 於 此 便 有 治 道 之 實

現，且經由文本的閱讀與理解，吾人可以知曉「自然」一詞在老

子《道德經》中，並非作為一指涉天地萬物之自然世界的代名詞，

而是一具有價值性之詞語，且其價值性透過政治治道、透過吾人

之生活與生命皆有可使其呈顯之處。  

 

  《道德經‧第二十三章》曰：  

 

希 言 自 然 。 故 飄 風 不 終 朝 ， 驟 雨 不 終 日 。 孰 為 此 者 ？ 天

地 。 天 地 上 不 能 久 ， 而 況 於 人 乎 ？ 故 從 事 於 道 者 ， 道 者

同 於 道 ， 德 者 同 於 德 ， 失 者 同 於 失 。 同 於 道 者 ， 道 亦 樂

得 之；同 於 德 者，德 亦 樂 得 之；同 於 失 者，失 亦 樂 得 之 。

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此章乃與《道德經‧第十七章》相對應，文章開頭便出現了對於

自然之說明？何謂自然？自然即是希言，而對 於何謂希言，歷代

注 本 也 有 不 同 之 見 解 ， 王 弼 本 曰 ：「 聽 之 不 聞 名 曰 希 。 下 章 言 ，

道之出言，淡兮其無味也，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然則無 味

不足聽之言，乃是自然之至言也。」王弼認為希言乃是不聞、不

見、無 味，也 由 於 此 種 特 性 自 然 方 才 稱 為 自 然。河 上 公 本 注 曰 ：

「 希 言 者 ， 謂 愛 言 也 ， 愛 言 者 自 然 之 道 。 18」 河 上 公 對 於 希 言 之

                                                 
17 參見王邦雄，《老子道德經的現代解讀》，台北：遠流出版社，2010 年，頁 89。 
18 王卡點校，《老子道德經河上公章句》，北京：中華書局，2009 年，頁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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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則從治道上為政者之貴言來闡釋，為政者貴言的少聲教政令

則 是 治 道 之 自 然 。 憨 山 本 注 曰 ：「 此 章 言 聖 人 忘 言 體 道 ， 與 時 俱

化也。希，少也。希言，猶寡 言 也。以 前 云 多 言 數 窮，不 如 守 中 。

由其勉強好辨，去道轉遠。不能合乎自然。惟希言者，合乎自 然

耳。 19」此可見憨山對於希言之見解，與河上公並 無 太 大 之 差 異 ，

亦是將希言做貴言來解。而吳怡先生與王邦雄先生則認為「希言」

是「無言」，但二者不同的是吳怡先生認為道本身就是一種表達，

且無須靠聲音等媒介來傳播，但卻又 不易為人所聽聞，而自然既

然 無 言 ， 不 易 為 人 所 聞 ， 於 是 指 吾 人 乃 可 以 以 心 觀 之 。 20王 邦 雄

先生於此則有不同之見解：  

 

從「大音希聲」（四十一章）來看，天籟無聲，故希言是

無 言 ， 而 言 為 心 聲 ， 無 心 也 就 無 言 ， 既 無 所 執 著 ， 又 何

需多言！再由「道法自然」（二十五章）來思考，無心自

然等同天道，人無心無為，走回歸自然的路，所以說「希

言」就是「自然」的體現。 21 

 

如 果 再 參 考 當 代 學 者 蔣 錫 昌 先 生 之 說 法 ， 其 言 明 「『 希 言 』 者 ，

少聲教法令之治；希言自然則謂聖人應行無為之治，而 任百姓自

成也。」 22陳鼓應先生也持相類似之觀點，認為「『希言』則是指

政府不施加政令，以少聲教法令之治，不擾民之生活為原則，使

百 姓 各 安 其 份 ， 方 才 合 乎 自 然 。 」 23以 上 所 列 之 注 本 與 當 代 學 者

                                                 
19 （明）憨山大師，《老子道德經憨山註．莊子內篇憨山註》，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3 年，

頁 80。 
20 參見吳怡，《新譯老子解義》，台北：三民書局，1998 年，頁 158-159。 
21 王邦雄，《老子道德經的現代解讀》，台北：遠流出版社，2010 年，頁 111。 
22 參見蔣錫昌，《老子校詁》，台北：東昇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0 年，頁 156。 
23 參見陳鼓應，《老子今註今譯及評介》（修訂版），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1 年，頁 11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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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見解，雖然各有其說法與洞見，但也並非無共通之處，筆者乃

認 為 綜 合 以 上 各 家 之 說 法 不 難 發 現 「 希 言 」 之 意 其 實 即 為 「 無

為」，無論是政府之無為與吾人生命之無為，其皆是透過「無為」

之進路來開顯「自然」之理境，也唯有如此，道家所言之「自然 」

其價值性方才可得到實現與保證。  

 

  《道德經‧第六十四章》曰：  

 

其 安 易 持 ， 其 未 兆 易 謀 ， 其 脆 易 泮 ， 其 微 易 散 。 為 之 於

未 有 ， 治 之 於 未 亂 。 合 抱 之 木 ， 生 於 毫 末 ， 九 層 之 臺 ，

起 於 累 土；千 里 之 行，始 於 足 下。為 者 敗 之，執 者 失 之 。

是 以 聖 人 無 為 ， 故 無 敗 ； 無 執 ， 故 無 失 。 民 之 從 事 ， 常

於 幾 成 而 敗 之。慎 終 如 始，則 無 敗 事。是 以 聖 人 欲 不 欲 ，

不 貴 難 得 之 貨 。 學 不 學 ， 復 眾 人 之 所 過 。 以 輔 萬 物 之 自

然，而不敢為。  

 

此章乃言聖人行之於天下乃為一因應隨順之道，聖人的「無為」

即是不強加干預天地萬物，而是以隨順萬物自然本真之性從旁輔

助 使 ， 其 自 然 而 然 之 生 成 與 發 展 ， 河 上 公 本 於 末 段 注 曰 ：「 教 人

反本實者，欲以輔助萬物自然之性也。聖人動作因循，不敢有所

造 為 ， 恐 遠 本 也 。 24」 河 上 公 此 言 ， 聖 人 之 治 國 以 道 為 本 ， 施 政

以自然為原則，居於上位卻如臨深淵，時時憂心遠離大道，也由

於聖人的不宰制與壓迫，故天下萬物便不會有扭曲變形與背道而

馳之情形產生，陳 德和先生認為此章乃在於說明「聖人的成功是

                                                 
24 王卡點校，《老子道德經河上公章句》，北京：中華書局，2009 年，頁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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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於自然無為。 25」由此可看出老子所言之聖人，其 乃 行 不 離 道 、

為不離自然之價值呈顯之處，聖人在老子哲學思想中不僅僅是國

家政府執政的代表，更是「道」在落實於生命之中最為明顯具體

的呈現，於此，筆者將會於本文第四章中做進一步之論述，故在

此尚只約略提及。  

 

  《道德經‧第二十五章》筆者已於前一節引述過，透過上一

節筆者所論述，於此章中所出現之「自然」乃是「道」的價值意

涵之呈顯，且老子所言之「道」乃是吾人所無法透過感官知覺所

直接經驗到，但透 過對於其價值性的呈顯與實現，吾人 乃得以體

道証德，此 時 道 即 在 吾 人 透 過 其 工 夫 不 斷 修 養 地 當 下 如 實 展 現 ，

進而與大道同在，其所需的工夫之進路猶如莊子於〈大宗師〉中

所 言：「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 26」也由於通過

此工夫之進路，「自然」之價值義便可在吾人之生命中呈顯出來，

吾人面對天地萬物即是對天地萬物的敞開與實現，並不會以強勢

之立場介入並掌握之，如《道德經‧第五十一章》曰：  

 

道 生 之 ， 德 畜 之 ， 物 形 之 ， 勢 成 之 。 是 以 萬 物 莫 不 尊 道

而 貴 德 。 道 之 尊 ， 德 之 貴 ， 夫 莫 之 命 而 常 自 然 。 故 道 生

之 ， 德 畜 之 ： 長 之 、 育 之 、 亭 之 、 毒 之 、 養 之 、 覆 之 。

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河上公本於「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一段中注曰：

                                                 
25 王邦雄，陳德和合著，《老莊與人生》，台北：國立空中大學，2007 年，頁 75。 
26 郭慶藩，《莊子集釋》，台北：世界書局，1955 年，頁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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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 一 不 命 召 萬 物 ， 而 常 自 然 應 之 如 影 響 。 27」 道 做 為 萬 物 之 至

高 主 宰 但 卻 不 命 令 宰 制 萬 物 ， 而 是 依 順 萬 物 自 然 之 性 。 憨 山 注

曰 ：「 觀 其 成 物 之 功 ， 故 知 其 道 無 位 而 尊 ， 無 名 而 貴 。 所 以 如 此

尊 貴 者 ， 乃 道 體 之 自 然 ， 又 非 有 以 命 之 者 。 故 曰 莫 之 命 而 常 自

然 。 28」 依 憨 山 之 見 解 ， 道 之 尊 貴 乃 在 於 其 自 然 而 然 ， 是 故 不 會

強 加 宰 制 於 天 地 萬 物 。 當 代 學 者 蔣 錫 昌 先 生 於 此 段 說 明 ：「 此 言

道之所以尊，德之 所以貴，即在於不命令或干涉萬物而任其自化

自成也。 29」吳怡先生言明此段為此篇一重要之轉折，「 強調『道』

的生之、畜之並非有意而為之，雖『 道』與『德』為萬物之尊與

貴，卻不會強加干預與操縱天地萬物，而是「莫之命而常自然」

說明『道』與『德 』乃是常本於萬物之自然，顯示出其自然無為

之 特 性 30」， 也 由 於 「 道 」 自 然 無 為 之 特 性 ， 是 故 便 給 出 了 天 地

萬物最廣闊無垠的發展空間，而天地萬物在本於自然之性的發展

中，皆展現了其對於「道」之嚮往性，天下萬物之自化自成之時

無不以道為依據，其若非於此，即是「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

道早已。」（〈第三十章〉）  

 

  「自然」一詞在道德經中之意涵，固然皆為自然而然、自 己

本 然 之 義 ， 但 在 老 子 哲 學 的 理 路 開 展 下 ，「 自 然 」 價 值 性 的 呈 顯

乃不僅是對天下萬物之包容與關懷，甚至於對國家政治的實踐與

理想、對 於社會群體的尊重與開放，乃至於吾人生活中之待人接

物、應時 處事與生命中的各個歷程，皆可於其中開展出實踐之價

值性。筆者認為此乃老子《道德經》中言及「自然」一詞之篇 章

                                                 
27 王卡點校，《老子道德經河上公章句》，北京：中華書局，2009 年，頁 196。 
28 （明）憨山大師，《老子道德經憨山註．莊子內篇憨山註》，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3 年，

頁 112。 
29 蔣錫昌，《老子校詁》，台北：東昇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0 年，頁 317。 
30 參見吳怡，《新譯老子解義》，台北：三民書局，1998 年，頁 329-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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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只出現於文本中五次，卻仍然為老子哲學思想之重要核心精

神之所在。  

 

第三節  自然的實踐性  

 

  按筆者在前面章節之論述，可看出老子的哲學思想乃為一實

踐哲學，又「自然」一詞在老子哲學思想中乃是具有其價值性之

概念與意涵，故即 有對於其價值之實踐層面所開顯之理路，筆者

於此節將對此「自然之實踐性」試作探討與論述。  

 

  關於「實踐」一詞，於哲學辭典中之義乃是「指做事、一種

活動、一種行為、實際能力或手工技巧。通常指稱人的實踐行為，

包括倫理的和政治的活動。 31」在老子的哲學思想而言，「實踐」

之義乃即意味著對於「自然」與「無為」實現，也即是等於「道」

在吾人生命中之展現，陳德和先生於此認為：  

 

儒釋道思想之所以被稱作「生命的學問」，這是因為它們

莫 不 都 以 生 命 本 身 為 關 懷 的 核 心 ， 並 且 能 夠 內 在 於 生 命

自 己 以 求 其 能 疏 通 致 遠 而 臻 於 圓 融 。 若 特 就 老 莊 思 想 來

說 ， 即 在 於 深 切 感 受 到 有 為 有 執 所 帶 出 的 負 累 與 病 痛 ，

於 是 希 望 藉 由 致 虛 守 靜 、 自 然 無 為 等 修 養 的 功 夫 ， 澈 底

化 除 成 心 意 見 而 有 效 地 為 自 己 療 傷 止 痛 ， 並 將 此 生 命 的

重生與安頓當成人生的最高理想和人格的最高境界。 32 

                                                 
31 安傑利斯著，段德智、尹大貽、金常政譯，《哲學辭典》，台北：貓頭鷹出版社，2004 年，頁

345。 
32 王邦雄，陳德和合著，《老莊與人生》，台北：國立空中大學，2007 年，頁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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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德和先生將此對於追尋人生之安頓的道家哲學思想稱之為「人

間 道 家 」 33， 此 人 間 道 家 型 態 之 提 出 ， 使 得 老 莊 思 想 遂 成 了 帶 有

濃厚人生哲學意味之理路，讓老子之《道德經》文本中原本在於

講述君主侯王治道篇章之處，遂轉而成為天下萬民於生命中之最

高目標理想，並可不斷地透過工夫修養與當下實踐而期望達至的

聖人觀念，而老子此一聖人觀念無非就是「自然」之價值性於吾

人之生命最為具體之體現，關於聖人觀之內涵，則請見 本文第四

章之探討。  

 

  老 子 哲 學 之 自 然 理 論 又 何 以 有 其 實 踐 的 內 容 ？ 如 上 述 筆 者

所言，老子哲學乃作為一實踐哲學，其實踐乃是以「道」為依歸、

為 根 據 、 為 價 值 世 界 的 最 後 根 源 ， 又 「 道 」 乃 即 為 「 自 然 」， 是

故便會帶出以達至「自然」之境為最高理想的工夫論，且「自然」

一詞在《道德經》中雖出現之篇章不多，老子於此乃是以更具體

之詞語作為替代，例如：「守柔」與「不爭」，吳康先生也在其 著

作《老莊哲學》中將老子的人生哲學分為四種：一為寡欲，二 為

貴柔，三為不爭，四為主靜，且於其中又認為在老子的人生觀中，

有「極顯著之二要義，一曰貴柔，二曰不爭，觀物之情，審其 利

害，知柔弱所以取勝，故欿然退守，不為物先，則柔弱所以為 不

                                                 
33 陳德和先生於《道家思想的哲學詮釋》一書中對於道家於歷史上出現之型態大致分為六種：「一

是薩蠻道家（神話傳說古道家）、二是人間道家（生活道家）、三是黃老道家（帝王學道家）、四

是玄學道家（清談道家）、五是道教道家（神仙養生道家）、六是能肯定對待前五義並以道家之精

義和當代之哲學、科學和諸文化之挑戰做回應之當代新道家。從春秋戰國之際的時代背景而論，

當以關懷生命、關懷世道人心的人間道家最能感動群倫而成一大教，後來在華人文化傳統中即以

此為道家思想的主流義或原初義。人間道家的目的本在為天下蒼生找尋生活之安頓，所以又可稱

之為生活道家。牟宗三先生境界形態之說，乃完全符合人間道家的本懷，亦即能有效確立人間道

家的義理型態。」台北：里仁書局，2005 年，頁 3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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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 之 器 也 。 34」 於 此 尚 可 看 出 吳 康 先 生 所 主 張 的 老 子 人 生 哲 學 其

中尚帶有一些謀略方法之論的意味，此一說法與筆者所持之主觀

境界之理路尚無法相應。筆 者認為，蓋老子之人生觀之二要義誠

然 為 「 貴 柔 」 與 「 不 爭 」， 但 其 所 呈 顯 之 人 生 哲 學 乃 為 一 因 應 安

命之人生智慧，而 並非為一避害而趨利之方法或技巧，老子之貴

柔 ， 乃 在 貴 「 柔 之 隨 順 」，《 道 德 經 ． 第 四 十 三 章 》 曰 ：「 天 下 之

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無間，吾是以知吾為知有益。不

言之教，無為知益，天下希及之。」老子於此並非只是在敘述「柔」

勝於「堅」之事實，而是更進一步言唯「柔」方可因應天下之至

「 堅 」， 亦 即 為 人 生 之 「 柔 」 方 可 因 應 世 間 天 下 之 盤 根 錯 節 之

「 堅 」， 無 有 的 道 之 理 境 ， 乃 可 行 於 無 間 之 中 ， 又 何 況 於 世 間 的

錯綜複雜，以「道」行之，乃可安時處順，游刃有餘。再者，「柔」

乃 為 一 種 質 樸 ， 如 《 道 德 經 ． 第 四 十 三 章 》 曰 ：「 專 氣 致 柔 ， 能

嬰 兒 乎 ？ 」又 如《 道 德 經．第 五 十 五 章 》曰：「 骨 弱 筋 柔 而 握 固 。

未 知 牝 牡 之 合 而 全 作 ， 精 之 至 也 。 」； 另 外 ， 柔 乃 為 生 命 應 有 之

表 現 ， 此 即 《 道 德 經 ． 第 七 十 六 章 》 所 言 ：「 人 之 生 也 柔 弱 ， 其

死也堅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

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兵。強大處下，柔弱 處

上。」凡 此，筆者 乃認為「貴柔」未必是為一種謀略，其乃是老

子 的 人 生 哲 學 ， 此 亦 是 老 子 人 生 哲 學 之 生 命 智 慧 。 老 子 曰 「 守

柔 」， 其 中 「 守 」 字 在 《 道 德 經 》 中 出 現 於 「 虛 而 不 屈 ， 動 而 愈

出 。「 多 言 數 窮 ， 不 如 守 中 」。（〈 第 五 章 〉）、「 金 玉 滿 堂 ， 莫 之 能

守。」（〈 第八章〉）、「致虛 極，守靜 篤。」（〈 第十六章〉）、「知 其

雄，守其 雌，為天 下谿。」、「知其 白，守其 辱，為天 下谷。」、「 知

其白，守 其 黑，為 天 下 式。」（〈 第 二 十 八 章 〉）、「 侯 王 若 能 守 之 ，

                                                 
34 吳康，《老莊哲學》（修訂版），台北：民文出版社，1978 年，頁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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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物將自賓。」（〈 第三十二章〉）、「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化。」

（〈第三十七章〉）、「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

沒 身 不 殆 ……見 小 曰 明 ， 守 柔 曰 強 。 」（〈 第 五 十 二 章 〉）、「 夫 慈

以 戰 則 勝 ， 以 守 則 固 。 」（〈 第 六 十 七 章 〉）。 老 子 言 「 守 」， 乃 是

「 守 」吾 人 生 命 之 至 本 至 真，凡 是 非 吾 人 生 命 之 本 的 外 在 物 質 ，

其乃是吾人所無法永久保存與掌握的，蓋外在物質對於生命而言

雖 有 其 客 觀 事 實 上 的 作 用，就 天 下 範 圍 中 的 家 庭、社 會、國 家 ，

也有其發展上的需求，但我們不能因為老子並不反對外在物質的

存 在 ， 就 直 指 它 們 有 正 當 性 ， 老 子 說 「 見 素 抱 樸 ， 少 私 寡 欲 」，

即是指引吾人之體道証德的過程中，經由「道」其自然之價值性，

吾人在生命實踐工夫的當下有所踐履，是故生命存在對於「自然」

的實踐而言乃為道之自然的載體，所以若是對於外在物質的過度

執 取 與 無 限 的 欲 求，便 是「 不 道 」的 表 現，便 會 造 成 適 得 其 反 ，

進而形成「耆欲深者，其天 機淺。 35」（〈莊子‧大宗 師 〉）之 情 況 ，

於是老子乃言「金玉滿堂，莫之能守。」金錢 財帛對於老子哲學

思想而言，並非吾 人於日常生活中價值之所在，甚至過 多則累則

執 則 迷 ， 老 子 於 此 更 言 ：「 五 色 令 人 目 盲 ， 五 音 令 人 耳 聾 ， 五 味

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使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

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第十二章〉）」可 見 在《 道 德 經 》中 ，

「守」字之意涵乃脫離不了自然來論述，更可 於文本中普遍理解

為 守 住 生 命 之 自 然 。 另 外 ，「 自 然 」 在 政 治 事 功 上 也 有 其 實 踐 之

意涵，老子於此也以「守」字來闡述更結合「不爭」來顯其精彩

之處，《道德經‧第三十二章》與〈 第三十七章〉皆曰：「侯王若

能守之。」侯王於今日乃指政府或執政當局，由此亦可從「自然」

言老子之政治觀。  
                                                 
35 郭慶藩，《莊子集釋》，台北：世界書局，1955 年，頁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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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經‧第三章》曰：  

 

不 尚 賢 使 民 不 爭 ， 不 貴 難 得 之 貨 ， 使 民 不 為 盜 ； 不 見 可

欲 ， 使 民 心 不 亂 。 是 以 聖 人 之 治 ， 虛 其 心 ， 實 其 腹 ， 弱

其 志 ， 強 其 骨 。 常 使 民 無 知 無 欲 。 使 夫 智 者 不 敢 為 也 。

為無為，則無不治。  

 

由 經 文 可 見，老 子 所 言 聖 人 之 治，是 不 立 標 準 讓 百 姓 爭 相 效 仿 ，

不偏好奇珍異寶使百姓爭相競逐，更 不會表現其自身之喜好，而

使百姓爭相討好，而是以為道日損，損之又損的方式，使百姓得

以滌除過多之欲望，使其虛明，百姓不以巧詐為志，不逐過多之

欲，如此聖人便因此無為之治，自然得以天下安定。  

 

〈第二十二章〉曰：  

 

是 以 聖 人 抱 一 為 天 下 式。不 自 見，故 明；不 自 是，故 彰 ；

不 自 伐 ， 故 有 功 ； 不 自 矜 ， 故 長 。 夫 唯 不 爭 ， 故 天 下 莫

能與之爭。古 之 所謂 曲 則 全 者，豈 虛言 哉 ！ 誠 全 而 歸 之 。 

 

此言聖人處事與治國乃是以「道」為 根本，不以自我為標準、為

中心，而是處下、不爭，與《道德經‧第七章》後其身而身先、

外其身而身存異曲同工之妙。  

 

〈第六十六章〉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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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海 所 以 能 為 百 谷 王 者 ， 以 其 善 下 之 ， 故 能 為 百 谷 王 。

是 以 聖 人 欲 上 民 ， 必 以 言 下 之 ； 欲 先 民 ， 必 以 身 後 之 。

是 以 聖 人 處 上 而 民 不 重 ， 處 前 而 民 不 害 。 是 以 天 下 樂 推

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老子此章又言聖人之處下與不爭，故 在此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

為心的狀態下，百 姓莫不自然地敬重聖人且愛戴聖人，也由於聖

人之不爭，方才可 帶領百姓復歸於道之素樸天真。而為 政者守之

為 何 ？ 其 乃 守 百 姓 質 樸 之 本，守 聖 人 至 極 之 一，守 萬 民 之 福 祉 ，

總地言之即乃守自然之道，一但守住其自然之道，便不 與天下有

所之爭，而天下萬物莫不自賓、自化，政府的政策推行順自然而

不壓迫黎民蒼生，進而給出其最大之空間與發展性，天 下百姓莫

不因此而得以自由發展、盡情揮灑，進而創造出繁榮安康、多元

發展、尊重與包容的家國社會，如《 道德經‧第十七章》言：「 悠

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黎民蒼生的欣 欣

向榮皆乃是順其自然而然而發展出，如此一來豈非政府的最大政

績與成就嗎。  

 

  人自出 生 呱 呱 落 地 起，便 意 味 了 一 個 生 命 個 體 的 漸 漸 獨 立 ，

與 往 後 自 身 須 面 對 著 更 多 對 於 生 活 的 種 種 挑 戰 以 及 變 化 無 常 之

世事，凡 此種種生活上之遭遇與人生之起伏於吾人而言，或多或

少皆有其影響性存在，人於此便會因而產生對於其好惡的分別與

執 取 ， 進 而 造 成 吾 人 生 命 之 緊 張 與 扭 曲 ， 而 老 子 哲 學 思 想 的 提

出，無非是早於數千年前便看見吾人生命所須面對之種種困境與

難題，並更進一步提供吾人解消此生命之桎梏與緩解生命之緊張

之 理 路 ， 以 期 望 天 下 萬 民 得 以 回 復 人 之 天 生 純 真 樸 實 的 自 然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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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且在 恢復了吾人自有之天真本德之時，當 下即是人之生命的

一大自然，而如何使吾人生命回歸至原本的純真與美好？其仍須

藉著工夫之進路來體現，而此反璞歸真至自然之工夫在老子哲學

思 想 中 即 為 「 無 為 」， 但 工 夫 修 養 乃 是 一 永 不 間 斷 之 歷 程 ， 在 吾

人有限的生命中到底必須要經過多久的時間、需要多少的工夫修

養才能達至此一「自然」？老子所給出的答案很簡單但也很不簡

單，就是「無為」，「無為」在老子哲學思想中不僅僅只是作為 通

往「自然」境界的工夫而已，而是吾人在「無為」的當下乃即 是

達至「自然」之價值理境，此部分筆者將會於第三章將無為與自

然的此一關係做進一步之說明與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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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老子的無為思想  

 

第一節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  

 

  「無為」乃是與老子哲學之「自然」價值觀，同樣具有重 要

性之哲學思想，其在老子《道德經》文本中所出現之次數和篇章

與「自然」相較之下明顯地相對較多，關於「 無為」一詞所出現

的篇章，可以在《道德經》〈第二章〉、〈第三章〉、〈 第三 十 七 章 〉、

〈第三十八章〉、〈第四十三章〉、〈第四十 八 章 〉、〈 第 五十 七 章 〉、

〈第六十三章〉與〈第六十四章〉看到，對於「無為」一詞的歷

代注家所解之義亦相去不遠，如《道德經‧第三十七章》就直接

以 「 無 為 」 與 「 道 」 做 一 連 結 之 敘 述 ， 此 章 曰 ：「 道 常 無 為 ， 而

無 不 為 。 」 王 弼 於 此 注 云 ：「 順 自 然 也 。 萬 物 無 不 由 為 以 治 以 成

之也。」河上公本注曰：「道以無為為常也。 1」現代學者蔣錫昌

先 生 云：「『 道 常 』者，道 之真，一 章所 謂『 常道 』也『無 為 』者，

言其體；『無不為』者，言 其用。 2」由以上所舉例可看出「無為」

乃 是 「 道 」 最 為 具 體 之 表 現 ，「 道 」 之 「 自 然 」 的 價 值 理 境 乃 經

由「無為」而可具體地呈顯出來，且無為之表現乃是依道之自然

之性為根據所透 顯 出 之「 無 不 為 」，故 王 弼 乃 曰：「 順自 然 也。」。

「 順 自 然 」 也 即 是 「 無 為 」， 且 「 無 為 」 所 表 現 與 呈 現 出 來 並 不

是真的無所作為，倘若「無為」之意真是「無所作為」、「不肯 作

為 」， 則 老 子 哲 學 所 言 之 理 想 人 間 社 會 便 成 了 一 種 反 價 值 的 理

論，社 會 不 但 不 因 其 而 進 步，反 而 使 老 子 成 為 反 文 明、反 社 會 、

                                                 
1 王卡點校，《老子道德經河上公章句》，北京：中華書局，2009 年，頁 144。 
2 蔣錫昌，《老子校詁》，台北：東昇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0 年，頁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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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文化的主張者，但從對於老子《道德經》的文本之了解恐怕並

非如此。誠如吳怡先生對於「無為」一詞之意所寫道：  

 

老 子 的 無 為 ， 並 不 是 什 麼 事 都 不 做 。 相 反 的 ， 卻 是 以 極 為

高 明 的 方 法 來 處 理 事 務 。 這 種 方 法 有 二 ： 一 是 從 德 上 ， 做

到 無 欲 、 謙 虛 ； 一 是 從 智 上 ， 把 握 事 物 的 要 點 ， 解 決 問 題

於未然之前。所以他們雖然是「為」，但他們沒有私欲，「為」

得非常簡要，等於「無為」。 3 

 

相對於上引述，將 老子視為反文明主義或退化主義理論之人，常

以《道德經‧第八十章》為例，此章曰：  

 

小 國 寡 民 ， 使 有 什 伯 之 器 而 不 用 ， 使 民 重 死 而 不 遠 徙 。

雖 有 舟 輿 ， 無 所 乘 之 ； 雖 有 甲 兵 ， 無 所 陳 之 ； 使 人 復 結

繩 而 用 之 。 甘 其 食 ， 美 其 服 ， 安 其 居 ， 樂 其 俗 。 鄰 國 相

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王 邦 雄 先 生 於 此 說 明 ，「 小 」 與 「 寡 」 並 非 為 實 際 數 量 之 大 小 ，

而是指價值之觀念，意味著 樸實純真的國家社會與人民百姓，且

雖看似有崇尚上古原始部落之意，但只是表示「無執著」與「無

分別」的純樸社會，並非民智未開茫昧之境 4。「舟輿」、「甲兵」

這些都是國家社會所應具備的基本國防，依吳怡先生的說法此皆

屬 於 「 什 伯 之 器 」， 且 尚 可 泛 指 各 種 生 活 上 之 器 具 ， 如 服 飾 、 禮

                                                 
3 吳怡，《新譯老子解義》，台北：三民書局，1998 年，頁 15。 
4 參見王邦雄，《老子道德經的現代解讀》，台北：遠流出版社，2010 年，頁 361-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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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及各種謀生工具 5。筆者認為此皆屬於國家社會與文明發展

之 象 徵 ，「 舟 輿 」 與 「 甲 兵 」 等 「 什 伯 之 器 」 無 論 在 文 本 中 甚 至

是國家社會的發展中，乃為 一客觀的事物，老 子並不認為其是無

謂 之 物 ， 只 是 這 些 器 物 對 素 樸 天 真 的 國 家 社 會 與 人 民 百 姓 而 言

「無所用之」罷了，所以老 子思想應該不會出現反國家反文明的

退化主張，而且「無為」之思想也並非為一種退化理論。  

 

  再者，陳德和先生認為老子之「無為」其所具體表現之意乃

是「無執於為」、「無心於為」，陳德和先生認為：  

 

老 子 《 道 德 經 》 所 講 的 「 無 為 」 從 功 夫 上 說 就 是 「 無 掉

有為」，但工夫的實踐本在證成德行的目的，所以如果將

工夫和目的連著一起說的話，「無為 」又可以理解為「無

心而為」。當然「無心而為」的「無心」絕 不 是「 不 在 意 」、

「 漫 不 經 心 」 等 意 思 ， 更 不 可 能 誤 認 成 「 沒 有 良 心 」 或

「 意 識 不 清 醒 」。「 無 心 」 應 該 是 說 ： 沒 有 情 緒 障 礙 、 沒

有 意 見 作 祟 、 沒 有 成 心 固 執 ， 總 之 就 是 能 夠 敞 開 自 己 的

心 胸 而 因 應 隨 順 於 天 地 萬 物 之 間 。 由 此 可 見 「 無 心 」 在

到 家 生 命 的 學 問 中 應 該 是 「 無 我 」 或 「 無 執 」 才 對 。 蓋

依 老 莊 思 想 來 看 ， 一 個 人 如 果 能 夠 澈 底 化 掉 自 我 之 執 著

的 話 ， 那 麼 他 勢 必 可 以 悠 遊 自 在 於 人 間 且 所 遇 皆 宜 ， 像

這 種 成 就 是 「 無 心 而 為 」 的 具 體 寫 照 ， 亦 即 是 老 子 「 無

為」的真諦。 6 

 

                                                 
5 參見吳怡，《新譯老子解義》，台北：三民書局，1998 年，頁 455-456。 
6 王邦雄，陳德和合著，《老莊與人生》，台北：國立空中大學，2007 年，頁 102-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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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國家、社會、家庭與人際而言，吾人對於「無為」之體現也

具有著自然的價值性與實踐性，吾人之生命一經「無為」之工夫

所呈顯出之「自然」的價值理境，當 下即是「自然」的體現，換

句話說，即是在吾人「無為」之 時，同 時 也 呈 顯 了「 自 然 」之 道 ，

「道」生化萬物之「無不為」又是秉於「無心於為」、「無執其 所

為 」， 故 為 「 道 常 無 為 而 無 不 為 」， 此 即 王 弼 所 言 「 順 自 然 」， 又

即 「 道 法 自 然 」； 再 者 ， 人 之 一 生 所 需 下 的 工 夫 是 無 窮 無 盡 的 ，

到底何時方能達致理想的境界呢？老子給出的答案很肯定，即是

「無為」，一旦吾人當下無為，生命即通向道之自然的價值理境，

隨順自然，圓融無礙，此即是老莊思想「即境界即工夫，即工 夫

即境界」之特色所在。  

  

  另外，大陸學者劉笑敢先生對於老子「無為」思想持不同主

張，劉先生將「無為」認為乃是通向「自然」的一種手段而非目

的，此一 說法將「無為」與「自然」之關係做一徹底之劃分，對

於無為在《老子》中的出現與使用，劉先生指出：  

 

無 為 ， 主 要 是 指 聖 人 無 為 ， 是 老 子 對 理 想 的 社 會 管 理 方

式 的 一 種 表 達 。 這 種 表 達 是 對 現 實 的 一 種 批 評 ， 但 並 不

是 正 面 的 直 接 的 譴 責 ； 無 為 也 是 對 現 實 的 統 治 者 的 一 種

規 勸 ， 但 還 不 是 直 接 的 統 治 術 。 這 樣 說 是 為 了 強 調 《 老

子 》 中 無 為 一 詞 的 理 想 性 特 點 ， 把 他 和 現 實 的 直 接 的 政

治統治術略加區別，以求細緻和準確。 7 

 

                                                 
7 劉笑敢，《老子：年代新考與思想新詮》，台北：東大圖書公司，2007 年，頁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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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 笑 敢 先 生 認 為 老 子 的 聖 人 無 為 之 治 乃 是 實 現 自 然 的 最 好 方

法，如此 便可避免了來自統治者的直接干涉與統治，避 免社會的

突發性變動與震盪，避免了人與人之間可能產生的劇烈衝突與摩

擦，這樣 的無為之治與無心而為乃是實有似無的行為，且劉先生

指出無為並非做為一種目的：  

 

自 然 做 為 老 子 哲 學 的 中 心 價 值 和 根 本 理 想 ， 無 為 則 是 實

現 這 一 理 想 和 價 值 的 原 則 性 手 段 。 無 為 是 老 子 哲 學 中 的

一 個 非 常 重 要 的 概 念 ， 他 的 思 想 的 許 多 方 面 都 與 無 為 有

關 ， 無 為 具 有 原 則 性 的 意 義 。 但 是 ， 無 為 實 際 上 ， 是 為

了 實 現 和 保 障 自 然 之 秩 序 與 和 諧 的 ， 和 自 然 相 比 ， 無 為

並不是最後目的，而只能是手段。 8 

 

是 故 ， 劉 笑 敢 先 生 所 認 為 的 「 無 為 」， 雖 然 帶 有 著 黃 老 思 想 的 論

述，又或許可說劉先生乃是將老子的「無為」思想，以政治實踐

的方式來理解與詮釋。但我 們還須注意到，在 整體老子哲學思想

中，「無為」依然是一種以天地萬物、人 類 社會 和 諧 為 最 終 理 想 ，

避免使執著對於生命造成偏激與扭曲，進而通 往自然之理境，正

如劉先生自己所言：  

 

我 們 強 調 無 為 的 施 事 或 行 為 主 體 是 聖 人 ， 這 是 從 老 子 思

想 的 主 要 傾 向 來 說 的 。 這 不 等 於 說 無 為 的 概 念 只 限 於 聖

人 的 行 為 ， 對 一 般 人 沒 有 意 義 。 一 方 面 無 為 是 一 系 列 否

定 性 行 為 的 概 念 簇 ， 它 所 否 定 的 行 為 不 限 於 聖 人 特 有 的

行 為 ， 另 一 方 面 ， 聖 人 是 一 般 人 的 行 為 楷 模 ， 聖 人 之 無

                                                 
8 劉笑敢，《老子：年代新考與思想新詮》，台北：東大圖書公司，2007 年，頁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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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有 天 道 的 支 持 ， 所 以 無 為 對 一 般 人 來 說 也 有 普 遍 的 意

義 。 從 老 子 哲 學 的 立 場 出 發 ， 一 般 人 也 應 該 實 行 無 為 的

原則，這也是實現整體的自然和諧的必要條件。 9 

 

  無為，在老子 的哲學思想中著實有著政治之價值觀，而此政

治的價值觀乃可以推及人生之生命，如同余培林先生於著作中所

言「老子的哲學系統，是由宇宙論伸展到人生論，再由人生論伸

展到政治論。但老 子思想的形成，我 們認為剛好和上面的次序相

反 。 」 10從 余 先 生 此 一 方 式 來 理 解 老 子 哲 學 也 為 一 思 考 之 理 路 ，

老子身為史官而著書，其立 論對於君王在施政上的表現，多少帶

有些許帝王師之口吻，而這樣的政治價值觀則透過「無為」思想

而 表 現 在 政 治 、 人 民 與 生 命 的 論 述 上 。「 無 為 」 在 老 莊 哲 學 思 想

的脈絡下應該解釋為「無掉人為之造作」、「無心而為」方才合理，

《 道 德 經 ‧第 四 十 八 章 》曰：「 為 學 日 益，為 道 日 損。損 之 又 損 ，

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 足

以取天下。」為學 日益乃是指吾人在現實日常生活上求其知識與

專長之增長，而吾 人做為一在社會中之主體，為了生活之溫飽與

社會地位要求這些外在條件，增進自身專業之技能與知識無非就

是為了增進其於社會上之競爭力，而 此對於吾人而言，乃是日積

月累所來的，甚至對於此之執著也日益漸深。但「為道」卻不 相

同，其乃是不斷地減損其心中所有之定執，無執於功名、無執於

利祿，名韁利索便無法給予束縛，吾人不斷地透過工夫修養，以

至於吾人對於現實生活之利害關係不起任何偏執與黏著，為所當

為，且也 無心而為之，即在「無為」中呈現其「無不為」的實踐

                                                 
9 劉笑敢，《老子：年代新考與思想新詮》，台北：東大圖書公司，2007 年，頁 119。 
10 余培林，《新譯老子讀本》，台北：三民書局，2007 年，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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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換言之，人為造作即乃是對於自我的一種執著，對於自我有

所執著，便會在生命中產生衝突與扭曲，這樣 的生命是充滿痛苦

與 緊 張 的，是 故 老 子 所 提 出 的「 無 為 」思 想，可 以 是 工 夫 上 的 ，

也 可 是 理 想 目 的 上 的 。 在 工 夫 上 乃 指 「 無 掉 人 為 之 造 作 」， 此 時

是對於自已有所執著之事物，透過此「放下」的價值觀來化解其

執著，進 而達到「無心而為」的理想，即「自 然」境界，誠如王

弼 於 〈 第 二 十 五 章 〉 所 注 曰 ：「 在 方 而 法 方 ， 在 圓 而 法 圓 ， 於 自

然 無 所 違 也。」於 此 之 時 乃 得 以 開 放 自 己 的 心 靈，順 應 於 天 地 。 

 

第二節  無為意涵的展開  

 

  筆者於上一節中提到「無為」乃為「道」具體之呈顯，故吾

人作為道的實踐者是透過「無為」之工夫進路，當下呈顯「道」

之自然價值理境，從老子《道德經》文本看來，其不僅可以體 現

於政治事功上，乃至於老子一再提及之「聖人」觀念與吾人之生

命修養內涵，無不 以「無為」作為一向「道」之進路，筆者將於

此 節 深 入 探 討 老 子 《 道 德 經 》 之 文 本 中 ，「 無 為 」 何 以 為 「 道 」

的具體表現，與「無為」在《道德經》中所論述之價值意涵。  

 

  《 道 德 經 》 中 ，「 無 為 」 一 詞 的 使 用 與 出 現 ， 大 多 在 老 子 講

述關於國家治理之處，《道德經．第三章》曰：  

 

不 尚 賢 ， 使 民 不 爭 ； 不 貴 難 得 之 貨 ， 使 民 不 為 盜 ； 不 見

可 欲 ， 使 心 不 亂 。 是 以 聖 人 之 治 ， 虛 其 心 ， 實 其 腹 ； 弱

其 志 ， 強 其 骨 。 常 使 民 無 知 無 欲 。 使 夫 智 者 不 敢 為 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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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無為，則無不治。  

 

此篇章可以明顯地看出老子於此所言之「無為」乃是對於執政者

而發，更以「聖人」為執政者之表率呈現，其所採取的為政之「道 」

無 非 在 於 ：「 虛 其 心 ， 實 其 腹 ； 弱 其 志 ， 強 其 骨 。 常 使 民 無 知 無

欲。使夫智者不敢為也」的「為無為」治國方式，河上公本於 此

「 為 無 為 ， 則 無 不 治 」 此 段 注 曰 ：「 不 造 作 ， 動 因 循 。 德 化 厚 ，

百 姓 安 。 11」 政 治 作 為 處 理 與 管 理 眾 人 之 事 ， 其 終 究 仍 是 要 有 所

「為」的，那麼以智巧治國又怎麼會遭到老子的反對，其又會產

生什麼樣的弊病？老子於《道德經》中即言：  

 

古 之 善 為 道 者 ， 非 以 明 民 ， 將 以 愚 之 。 民 之 難 治 ， 以 其

智 多 。 故 以 智 治 國 ， 國 之 賊 ； 不 以 智 治 國 ， 國 之 福 。 知

此 兩 者 亦 稽 式。常 知 稽 式，是 謂 玄 德。玄 德 深 矣，遠 矣 。

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 (〈第六十五章〉 )  

 

老子於此所言並非是愚民政策的主張者，而是做為以小智與巧詐

治 國 的 反 對 者 ，「 愚 」 字 之 意 ， 乃 為 批 評 小 智 巧 詐 而 明 大 智 慧 ，

王弼於此注曰：「明，謂多智巧詐，蔽其樸也。愚，為無知守真。」

王弼點出此篇章中「明」一 字的使用，與《老 子道德經》其它出

現「明」字的章節，其意義 大不相同，此「明 」乃指百姓之智詐

巧 偽 ， 河 上 公 本 注 曰 ：「 說 古 之 善 以 道 治 身 及 治 國 者 ， 不 以 道 教

民 明 智 巧 詐 也 ， 將 以 道 德 教 民 ， 使 質 朴 不 詐 偽 。 12」 河 上 公 於 此

所 言 之「 不 以 道 教 民 」之「 道 」與 老 子 所 言 之「 道 」並 不 相 同 ，

                                                 
11 王卡點校，《老子道德經河上公章句》，北京：中華書局，2009 年，頁 12。 
12 王卡點校，《老子道德經河上公章句》，北京：中華書局，2009 年，頁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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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一種權謀之道術，故後又以「道德」二字，明老子之「道」

乃是使天下萬民復歸於素樸天真之本質。又憨山對〈六十五章〉

解曰：  

 

此 言 聖 人 治 國 之 要 ， 當 以 樸 實 為 本 。 不 可 以 智 誇 民 也 。

明 者 ， 昭 然 揭 示 之 意 。 愚 者 ， 民 可 使 由 之 不 可 使 知 之 之

意。夫民之所趨，皆觀望於上也。 13 

 

憨山於此更清楚指明為政者治國之重點，首要 以樸實為根本，但

對於「明」字之見解則有別於王弼與河上公，乃將「明」解為 昭

然揭示，意指為政者不可現其可欲，為政者之於百姓有上行下效

之作用，故言民之所趨，皆觀望於上。另外，楊義先生所作的現

代評析也言明：  

 

本 章 明 確 提 出 「 非 以 明 民 ,將 以 愚 之 」、「 不 以 智 治 國 」 的

政 治 主 張 。 老 子 這 裏 所 謂 「 愚 民 」 並 非 指 與 弄 或 使 民 愚

蠢 、 愚 眛 ， 而 是 指 使 民 無 知 無 慾 ， 使 民 回 復 到 自 然 原 始

狀態，使天下返樸還淳。 14 

 

由此可見並不可依其字面義解讀為愚弄、蒙蔽。老子使用「愚」

一字是為了對照執政者以巧詐治國，人民百姓便上行下效，相繼

效法以相應於上位者之智巧奸詐，故 對於主政者來說，人民便更

加 難 以 治 理 ， 故 言 「 以 智 治 國 ， 國 之 賊 也 」。 老 子 更 言 「 絕 聖 棄

智，民利百倍。 ……見素抱樸，少私寡欲。」（《道德經‧第十 九

                                                 
13 （明）憨山大師，《老子道德經憨山註．莊子內篇憨山註》，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3 年，

頁 130。 
14 楊義主編，《老子評注》，香港：三聯書店有限公司，2007 年，頁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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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 於 此 可 見 ， 執 政 者 以 「 智 巧 」 治 國 實 難 以 達 到 安 天 下 家 國

之成效，甚至更有可能導致出現反效果。於是 老子又更進一步地

闡 述 以「 智 巧 」治 國 所 產 生 之 問 題，以 及 其 最 理 想 的 治 國 之 道 ，

《道德經‧第五十七章》曰：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

以 此 。 天 下 多 忌 諱 ， 而 民 彌 貧 ； 民 多 利 器 ， 國 家 滋 昏 ；

人 多 伎 巧，奇 物 滋 起；法 令 滋 彰，盜 賊 多 有。故 聖 人 云 ：

我 無 為 ， 而 民 自 化 ， 我 好 靜 ， 而 民 自 正 ， 我 無 事 ， 而 民

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老子於此言「無為」、「好靜」、「無事」、「無欲」皆指為政者不 透

過壓迫宰制的聲教政令來治理天下百姓，雖看 似消極，但卻是在

不干擾人民其自然質樸的天真本德的方式下，給出天下百姓充足

的生長與發揮之空間，使其得以「自化」、「自正」、「自富」、「 自

樸」。  

 

若政治之本質乃是須在「有為」的情況下實行，老子又怎麼

會講「無為」？為「無為」又如何能「無不治」呢？蓋依筆者於

上一節對於「無為」之論述，老子所言之「無為」，並非真的「不

肯 做 為 」、「 無 所 作 為 」， 而 應 是 要 理 解 為 「 無 心 而 為 」、「 無 執 於

為」，政府對於黎民百姓所推行之政策背後之價值觀，乃是以道、

以黎民蒼生為依歸，不強加宰制蒼生百姓，不壓迫天下黎民，而

是以「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 天

下 」（〈 第 五 十 四 章 〉） 的 「 吾 以 觀 復 」 之 方 式 治 理 家 國 社 會 ， 於

是人民皆可守其天真純樸，安居樂業、重鄉土而不遠徙，政府與



52 
 

人民之間便不會出現緊張與壓迫之關係，進而得以安邦治國。  

 

  再者，老子之聖人觀念更是以「無為」來使之更具體地呈顯，

筆者於上述乃在論述「無為」在《道 德經》中所呈顯出的政治意

涵 ， 而 「 聖 人 」 則 是 在 老 子 政 治 思 想 中 最 為 理 想 之 執 政 者 ，《 道

德經》中直接闡述「無為」的九個篇章中（〈第二章 〉、〈 第 三章 〉、

〈第三十七章〉、〈第三十八章〉、〈四十三章〉、〈四十八章〉、〈 五

十 七 章 〉、〈 六 十 三 章 〉、〈 六 十 四 章 〉），「 聖 人 」 一 詞 的 出 現 就 出

現了五個篇章，另外〈三十七章〉與〈三十八章〉雖然沒有直 接

出 現 「 聖 人 」 一 詞 ， 而 是 分 別 出 現 「 侯 王 」 與 「 大 丈 夫 」， 筆 者

認為其背後之意涵仍是以「聖人」為最高理想的目標，但仍須透

過 「 無 為 」 之 工 夫 所 下 的 努 力 來 達 至 「 聖 人 」 之 境 。《 道 德 經 ‧

第三十七章》曰：  

 

道 常 無 為 而 無 不 為 ， 侯 王 若 能 守 之 ， 萬 物 將 自 化 。 化 而

欲 作 ， 吾 將 鎮 之 以 無 名 之 樸 。 無 名 之 樸 ， 夫 亦 將 無 欲 。

不欲以靜，天下將自定。  

 

此章言侯王若能守道之無為，在無去個人之私欲與偏好後以處無

為之事，行不言之教的方式治國，天下則可得以自化、自定。又

〈第三十八章〉曰：  

 

上 德 不 德 ， 是 以 有 德 ； 下 德 不 失 德 ， 是 以 無 德 。 上 德 無

為 而 無 以 為 ， 下 德 為 之 而 有 以 為 。 上 仁 為 之 而 無 以 為 ，

上義為之而 有 以 為，上 禮 為之 而 莫 之 應，則 攘臂 而 扔 之 。

故 失 道 而 後 德，失 德 而 後 仁，失 仁 而 後 義，失 義 而 後 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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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 禮 者 ， 忠 信 之 薄 而 亂 之 首 。 前 識 者 ， 道 之 華 ， 而 愚 之

始。是 以 大 丈 夫 處 其 厚，不 居 其 薄；處 其 實，不 居 其 華 。

故去彼取此。  

 

此篇章將「道」、「 德」、「仁 」、「義」、「禮」等價值詞語依序做高

低之區分，在價值不斷陷落的最後僅可以「禮」來做為規範天下

萬民之制度，但若真是到了只有用「禮」來規範的時候，也以 為

時 已 晚，人 與 人 之 間 的 往 來 僅 僅 落 於 表 面，私 底 下 卻 各 懷 鬼 胎 ，

故 言 大 丈 夫 乃 去 彼 取 此 處 厚 實 之 「 道 」 與 「 德 」。 王 弼 於 「 上 德

無為而無以為，下德為之而有以為」一 段 注 曰：「 是 以上 德 之 人 ，

唯道是用，不德其德，無執無用，故能有德而無不為。不求而得，

不 為 而 成，故 雖 有 德 而 無 德 名 也。」王 弼 對 於 上 德 之 人 的 見 解 ，

乃為不執於德之有德之人，也因其無執無為，德性之自然不求而

得，有德之實，而無德之虛名。吳怡先生於此對於「無為」與「 無

以為」之不同有一看法，其乃認為「無為」乃是自然而然，不 以

人 為 之 的 境 界 ，「 無 以 為 」 則 是 在 於 說 明 達 至 「 無 為 」 的 態 度 與

方法，在於說明上德之人之「無為」乃在於其自然而然，無目的

性的「無為」，如此一來才為真正之「無為」15。此篇章最後以「 大

丈夫」而非以「聖人」一詞來 說 明「 處 其 厚，不 居 其 薄；處 其 實，

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筆者乃認為其仍為老 子「 聖 人 」之 意 ，

河 上 公 本 解 「 大 丈 夫 」 為 「 得 道 之 君 也 。 16」 蔣 錫 昌 先 生 亦 作 如

此認為，而吳怡先生於此做了更進一步之解釋：  

 

「大丈夫」一語在《老子》書中只出現這一次，《老子》

                                                 
15 參見吳怡，《新譯老子解義》，台北：三民書局，1998 年，頁 245-246。 
16 王卡點校，《老子道德經河上公章句》，北京：中華書局，2009 年，頁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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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書 多 言 聖 人 、 聖 王 ， 偶 然 也 言 修 道 之 士 （ 如 「 善 為 士

者 」（ 第 六 十 八 章 ））， 卻 不 言 「 大 丈 夫 」。 事 實 上 ， 其 他

道家作品，如莊子也不言「大丈夫」。真正用「大丈夫」

一語最多的是《孟子》，因 為孟子氣勢蓬勃，顯示出一種

「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

（〈滕文公下〉）氣概，而老子此處也言「大丈夫」，也是

表現出一種重視真正的德，而不在乎道德虛名的氣概。 17 

 

又〈第六十三章〉曰：  

 

為 無 為 ， 事 無 事 ， 味 無 味 。 大 小 多 少 ， 報 怨 以 德 。 圖 難

於 其 易，為 大 於 其 細；天 下 難 事，必 作 於 易，天 下 大 事 ，

必 作 於 細 。 是 以 聖 人 終 不 為 大 ， 故 能 成 其 大 。 夫 輕 諾 必

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矣。  

 

對於世間侯王而言，總是喜以「大興土木」、「好大喜功」來建 立

己身之威信、標榜己身之功績，不可一世，以至於勞民傷財，民

不聊生，最後乃落得官逼民反，政權遭致推翻，窮途末路，此 是

老子於當時所處之時代所得到的觀察，有其道 理之普遍性。於是

老子乃為世間侯王豎立了「聖人」此一人格之典範，故言侯王若

能守此道之無為的自然價值，其隨之 而來在政治上之反應，乃是

比 戰 爭 與 壓 迫 百 姓 生 活 更 有 意 義 。 侯 王 守 此 「 道 」， 天 下 不 僅 自

化、自賓、自定，更是朝向「聖人」之境邁向一大步。黎民蒼生

所樂見的，是一個 給出他們生長空間與開放的天下，是 一個不會

束縛在下位者的為政者，在 為政者與百姓的共同提升之時，天下

                                                 
17 吳怡，《新譯老子解義》，台北：三民書局，1998 年，頁 253-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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蒼生便各有其生長與發揮之空間，國家社稷方可呈現源源活水不

斷注入、欣欣向榮之無限發展。  

 

  老子之「無為」思想，在《道德經》之文本中，幾乎皆與「政

治」和「聖人」相為連結，筆者認為老子之「無為」不僅僅作為

國家政治之理想，聖人對「道」之具體體現，更可將其帶入吾 人

生命，使吾人生命得以無限開展，《道德經‧第四十八章》曰：  

 

為 學 日 益 ， 為 道 日 損 。 損 之 又 損 ， 以 至 於 無 為 。 無 為 而

無不為。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此章呈顯出老子哲學其具實踐性之面向，學為日益乃指吾人所求

之知識，是日積月累、與時俱進不斷地外索所得來，但為道之進

路則大不相同，其乃是滌除玄覽、汰除心知的內求之工夫，透過

此一工夫不斷地損之又損，則可使得吾人生命的清靜虛明，明白

透徹。  

 

王弼注曰：  

 

務 欲 進 其 所 能 ， 益 其 所 習 。 務 欲 返 虛 無 也 。 有 為 則 有 所

失 ， 故 無 為 乃 無 所 不 為 也 。 動 常 因 也 。 自 己 造 也 。 失 統

本也。  

 

王 弼 此 注 也 言 生 命 之 不 同 進 路 ， 可 看 出 欲 進 其 所 能 （ 有 為 ）， 乃

會 使 生 命 因 過 於 造 作 而 失 其 本 ， 而 欲 返 生 命 之 虛 無 （ 無 為 ）， 則

對於心知的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故能無所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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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上公本注曰：  

 

學 謂 政 教 禮 樂 之 學 也 。 日 益 者 ， 情 欲 文 飾 日 以 益 多 。 道

謂 之 自 然 之 道 也。日 損 者，情 欲 文 飾 日 以 消 損。損 之 者 ，

損 情 欲 也 ， 又 損 之 者 ， 所 以 漸 去 之 也 。 當 恬 淡 如 嬰 兒 ，

無 所 造 為 也 。 情 欲 斷 絕 ， 德 於 道 合 ， 則 無 所 不 施 ， 無 所

不 為 也 。 取 ， 治 也 。 治 天 下 常 當 以 無 事 ， 不 當 煩 勞 也 ，

及其好有事，則政 教煩，民 不安，故 不足以治天下也。 18 

 

河上公治國等同於治身之獨特觀念，更可顯無為之工夫無論在治

道與吾人之生命實踐上，都 有其共通性與連貫性，以無 為之工夫

進 路，對 治 於 吾 人 內 在 過 度 之 情 欲，與 外 在 多 餘 文 飾 損 之 又 損 ，

更言當恬淡如嬰兒，嬰兒之質樸天真、柔弱不爭，無為修證至此

無論天下或吾人之生命，即可證成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之道

之價值理境。  

 

  此 可 見 老 子 所 言 之「 無 為 」工 夫，在 吾 人 之 生 命 所 顯 之 用 ，

蔣錫昌先生於此乃認為聖人將情欲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之時，其

家國百姓亦可自正而各安其業，故無不為也 19。筆者於上一節論

述到〈四十八章〉時曾指出，為學日益乃為吾人於世間社會學得

生活之技能與專長，為自身之生活與社會地位所必須日益精進之

外在條件，但為道 則不同，乃是日損其對於外在條件的執著與癡

迷，損之又損，乃至於吾人無執於此者，便可敞開心胸面對天地

                                                 
18 王卡點校，《老子道德經河上公章句》，北京：中華書局，2009 年，頁 186-187。 
19 參見蔣錫昌，《老子校詁》，台北：東昇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0 年，頁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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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物。所以根據上引古代學者的解釋，吾人生命之向道性，乃是

對於生命之執取，以損之又損地「無為」之工夫作為進程，所 呈

現之體證，更明「無為」與道之關係性。  

 

第三節  無為的工夫實踐  

 

  筆 者 於 本 章 前 面 幾 節 之 論 述 乃 在 於 說 明 老 子 之 無 為 思 想 如

何做為一通往自然之價值理境的工夫進路，又老子之「無為」思

想表現於《道德經》中又有何具體之呈顯，筆者乃於本節將探討

老子所言此「無為」理論之工夫實踐。  

 

  如 筆 者 於 前 面 所 述 ，「 無 為 」 做 為 一 通 往 「 道 」 之 自 然 價 值

理境之工夫，乃為一「為道日損」之工夫進路，無心於為、無 執

於為，吾人若可順應於世，無執無著，故便可無心而為之，即 無

人為之過度造作產生，在無心而為中，成化天下之所以然、實現

萬物之本然，此則為「無為」之實踐義，且經由筆者一路論述 下

來，不難發現自然與無為之間的微妙關係，老子哲學思想之「自

然」其乃為一價值理境，而 無為則是通往此一價值理境之實踐與

落實，若老子所言之「自然」、「無為」乃無意義上之差異性，為

何 老 子 不 言「 為 自 然 」、而 是 言「 為 無 為 」？ 而 若 言「 為 自 然 」，

即又落於對「自然」此一價值的標榜，如此一來，終將導致價 值

的 僵 化。且 如 此 所 為 的「 自 然 」，也 不 會 是 老 子 所 言 的「 自 然 」，

而只是對於「自然」之追求所形成的心知定執。是故，自然與無

為 當 有 其 意 義 上 之 差 異 性，且 也 只 有 經 由 對 於「 無 為 」的 實 踐 ，

方 才 可 在 當 下 即 呈 顯 出 道 之 自 然 價 值 理 境 。「 無 為 」 一 詞 在 《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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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經》文本中相較於「自然」一詞出現之篇章稍多，但也僅佔 了

文本其中之九個篇章，卻與「自然」同樣居老子思想之核心。與

筆者於前章第三節之所述相同，老子於此對於「無為」之義並非

無充足之論述，而乃也是以更具體之「致虛」、「守靜」與「復 歸」

等詞語來替代使用之，《道 德經‧第十六章》曰：「致 虛極，守 靜

篤。萬物 並作，吾 以觀復。夫物芸芸，各復歸 其根。」王弼於此

注 曰 ：「 言 致 虛 ， 物 之 極 篤 ； 守 靜 ， 物 之 真 正 也 。 萬 物 生 長 ， 以

虛靜觀其反復。凡有起於虛，動起於靜，故萬物雖並動作，卒 復

歸於虛靜，是物之極篤也。各返其所始也。」蔣錫昌先生認為此

篇章乃是老子在於講述天地萬物一旦開始生長，最後終將永歸寂

滅 ， 他 認 為 「 虛 」 與 「 靜 」 乃 為 萬 物 「 死 亡 之 理 」， 又 認 為 其 生

長者乃物之暫；寂滅者為物之真，且恆常不變，此即乃寂滅之道

之所以可貴也 20。蔣錫昌先生此說法，乃將天地萬物之生發之時

視為虛幻，視死亡 為真實為萬物之本來面目，吾人唯有師此死亡

之理，才是在返於天之所命，但筆者於此乃持不同之看法，對於

大道而言，天下並無所謂虛妄之物，萬物生長之真實，萬物歸於

塵土也是真實，於生、於滅並無何者為真、何者為虛之處，道 對

天地萬物乃呈現如實之觀照，無論生滅，道普遍於萬物之內，又

怎會只僅於寂滅之中？於此之推論，老子並無視死亡之理為萬物

之真之義，此章言「虛」與「靜」更 非如蔣錫昌先生所認為的「死

亡義」之真理，更無法顯出經由「無為」所透顯出的道之「自然 」

價值理境的工夫義。於此筆者乃舉吳怡先生之觀點與蔣錫昌先生

相對照。吳怡先生於著作中寫道：  

 

「 致 虛 」 是 虛 其 心 ， 也 就 是 虛 掉 心 中 的 觀 念 執 著 。 但 這

                                                 
20 參見蔣錫昌，《老子校詁》，台北：東昇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0 年，頁 99-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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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 「 虛 」 並 不 是 把 整 個 心 空 掉 ， 因 為 這 樣 便 會 落 入 了 頑

空的境地。在老子思想中，這個「虛」，是用，也是我們

前 面 常 提 到 的 沖 虛 為 用 的 意 思 。 那 麼 「 虛 」 何 以 跟 著 一

個極？這個「極」並非普通用語的「極度」，而是哲學用

語上的「極境」的意思， ……所以「致虛極」乃是說由 虛

而達到這個極高的境界。這 個境界，可以用老子的「一」

來 說 明 。 因 為 「 一 」 是 有 之 「 極 」，「 虛 」 就 是 「 虛 」 其

所有。「虛」到最後，不是什麼都沒有，而是「虛」掉 了

一切對物質的「有」，觀念 的「有」的執著，而使這個「有」

變得純然無雜，這就是「一」。所以就修心來說「致虛極」，

就 是 由 虛 而 達 到 精 神 上 的 純 一 的 境 界 。 再 說 「 守 靜 篤 」

的工夫。「靜」自在老子書中是指「無欲」的意思。如第

三 十 七 章 所 謂 「 不 欲 以 靜 」。 就 是 說 「 無 欲 」， 則 此 心 便

歸 於 靜 。 所 以 「 靜 」 不 是 死 寂 ， 不 是 一 點 念 頭 都 沒 有 ，

而是沒有私欲。沒有私欲，則此心歸於純樸。這個「篤」

是「篤實」、「真誠」，也是精神純一的境界。由此可見「 致

虛極，守靜篤」的「極」和「篤」都是歸於純一。 21
 

 

於此可看出吳怡先生與蔣錫昌先生於此篇之觀點完全不同之

處，而吳怡先生於此所言之「歸於純一」，筆者認為則是歸之於

「道」，致靜之極，守靜之篤，最後復歸其根，也即是復歸於「道」，

此無非皆是由「無為」之工夫所透顯得「無不為」之用，其最 大

之作用乃在於使吾人於此紛擾嘈雜之人間社會復歸於素樸純真

的真實大「道」，《道德經》言「夫物芸芸」，乃是指世間萬物「紛

                                                 
21 吳怡，《新譯老子解義》，台北：三民書局，1998 年，頁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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亂複雜」 22，而吾人又如何於此之間歸根向道呢？吾人乃得以透

過「致虛」、「守靜 」…等無為之工夫，解消人 間社會給予吾人之

心靈所形成之桎梏與障礙，而在吾人得以通過「無為」之工夫實

踐，解消其內心之心知定執之時，即呈顯出道之自然之價值理

境。換言之，則是在吾人達到「無為」的修持涵養之時，也同 時

乃是復歸於「道」之「自然」的「純一無雜」之根，也 即吾人生

命是達致「道」之境界之時，誠如王邦雄先生所指明，「人之生

命所需涵養修持之工夫乃是沒有其上限與窮盡之時，工夫在吾人

有限之生命中，乃 無法將其窮盡涵養與修持，其乃是在吾人有生

之年所必須不斷實踐之，並最終達至「體悟」之境界。王邦雄先

生進一步說明，人 生的美好並非是在無止境的歷程，而 在每一當

下，透過 吾人對於往事美好之回味，而將其呼喚回吾人之生命之

中。是故，吾人乃是須從工夫實踐中頓悟，從生命之「坐馳」至

生命之『坐忘』。」 23，吾人欲在其有生之年達至「道」之自然價

值理境，雖似陳理過高，實是有路可循，亦即吾人於生命中透過

「無為」之工夫不斷將其實踐，道之「自然」價值理境也即是當

下工夫所呈顯之處。王邦雄先生認為老子言「無為」之工夫乃須

透過吾人生命之實踐將其透顯，莊子於此則更進一步將其生活化

而言「坐忘」，吾人在實踐「無為」之時所呈顯出的「自然」之

境，當下即為道 之 理 想 境 界 之 呈 顯，即 坐 忘。老 子 所 言「 致 虛 」、

「守靜」與「復歸」皆再再透顯其中「無為」之工夫所帶來之「無

不為」之用，此乃為於吾人生命上所具體呈顯出來的。  

 

  再者，老子無 為之哲學思想，原 即是以政治實踐為其首要之

                                                 
22 參見吳怡，《新譯老子解義》，台北：三民書局，1998 年，頁 109-110。 
23 參見王邦雄，《向儒道思想學情緒管理》，台北：健行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10 年，頁

132-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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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顯，將老子於此對於「無為」之工夫放置於政治實踐上也亦復

如是，「虛」執政者之「心」，政策之推行便不會產生偏頗，對 天

下萬民公正之保障，「靜」執政者之「欲」，便不因其心知膠著之

驅使而躁進而盲目進而產生擾民之惡法，最後乃「復」執政者之

根，也就是以以天下萬民之先為先，以天下萬民為依歸，如《道

德經‧第七章》曰：  

 

天 長 地 久 。 天 地 所 以 能 長 且 久 者 ， 以 其 不 自 生 ， 故 能 長

生 。 是 以 聖 人 後 其 身 而 身 先 ， 外 其 身 而 身 存 。 非 以 其 無

私耶？故能成其私。  

 

此即是對於執政者「無為」之實踐所呈現出「無不為」之用的最

佳 寫 照 ， 對 於 欲 ， 執 政 者 以 「 靜 」 之 則 言 ：「 不 欲 以 靜 ， 天 下 將

自 定 。 」（《 道 德 經 ． 第 三 十 七 章 》） 此 章 更 明 白 地 道 出 執 政 者 若

可將自身心知執著「解消」與「滌化」而以素樸之心來帶領人民

百 姓，天 下 無 須 刻 意 操 持 把 弄，百 姓 便 可 自 生，家 國 將 可 自 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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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自然與無為的生命哲學  

 

第一節  政治觀  

 

  老 子 之 哲 學 思 想 ， 其 不 難 發 現 有 許 多 之 處 乃 是 就 著 政 治 而

發，在《道德經》中有許多篇章乃直接闡述了老子對於政治之觀

念，如：「愛民治國，能無 知乎？」（〈第十章〉）、「 其政悶悶，其

民 淳 淳 ； 其 政 察 察 ， 其 民 缺 缺 。 」（〈 第 五 十 八 章 〉）、「 治 大 國 若

烹 小 鮮 。 」（〈 第 六 十 章 〉）、「 古 之 善 為 道 者 ， 非 以 明 民 ， 將 以 愚

之。民 之 難 治，以 其 智 多。故 以 智 治 國，國 之 賊；不 以 智 治 國 ，

國 之 福 。 」（〈 第 六 十 五 章 〉） 等 諸 如 此 類 之 篇 章 ， 而 老 子 之 政 治

理念，從《道德經》之文本看來，其背後之核心價值與精神無 非

即是「無為」與「 自然」。筆者於前面章節乃分別論述了「自然」

與「無為」於老子思想中之意涵與重要性，而在本節之中筆者乃

欲 更 深 入 探 討「 自 然 」與「 無 為 」之 哲 學 思 想 底 下 之 政 治 觀 念 。 

 

  老子哲學思想中所言之治道，其乃為一種無為而治之政治實

踐，筆 者 於 之 前 之 章 節 乃 論 述 過，政 治 乃 是 做 為 管 理 眾 人 之 事 ，

其終究仍是要有所「為」的，但於此又如何「無為而治」呢？其

乃是指為政者透過「無為」的精神所施行的一種無不為的活動（可

以 轉 化 為 政 策 或 制 度 ）， 即 是 為 政 者 摒 除 自 身 之 好 惡 與 偏 見 ， 而

以天下黎民得以自生自發為基石，並 做為政策推行之根本，張起

鈞先生認為老子政治哲學之建立，乃在鑒於人間失樸後的日益淪

落，是故 世間社會便需由一聖人來統合組織起各事務，進而形成

政 治 組 織 ， 政 策 法 律 以 道 為 根 本 所 推 行 之 治 道 ， 在 於 避 免 「 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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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尚賢」的政治歧途 1，由張先生此之見解，不難看出其對

於人間社會較為悲觀與消極之觀點，而同樣對於老子政治哲學之

見解，袁 先生則與張先生有著不同面向的觀點，認為人 間社會之

秩序與和諧皆來自於百姓本身，袁先生如此指出：  

 

一 個 政 權 的 存 在 ， 如 果 要 借 助 統 治 威 權 的 運 作 才 能 達 成

統 治 的 目 的 ， 那 麼 ， 即 使 百 姓 由 衷 感 戴 執 政 者 的 恩 澤 ，

也稱不上理想的政治。換言 之，在老 子的觀念中，「清 靜

為 天 下 正 」（ 四 十 五 章 ）， 政 治 的 最 高 成 就 及 在 於 能 否 做

到 無 為 無 事 ， 亦 即 讓 保 障 人 民 生 活 的 政 治 秩 序 ， 完 全 來

自於百姓的自發自主。 2 

 

而 天 下 萬 民 又 如 何 得 以 自 發 自 生 以 達 至 「 清 靜 而 天 下 正 」 的 自

定、自正之無為而治呢？《道德經‧第三章》曰：  

 

不 尚 賢 ， 使 民 不 爭 ； 不 貴 難 得 之 貨 ， 使 民 不 為 盜 ； 不 見

可 欲 ， 使 民 心 不 亂 。 是 以 聖 人 之 治 ， 虛 其 心 ， 實 其 腹 ，

弱 其 志，強 其 骨。常 使 民 無 知 無 欲。使 夫 智 者 不 敢 為 也 。

為無為，則無不治。  

 

為政者不擅自為天下豎立標準，不偏 好珍稀貴奇之物，不現其好

惡，凡此皆是不使萬民起競爭之心，民不爭名、不奪利，不因 上

位者之好惡而擾亂人民之內心進而對其造成壓迫與影響，如此一

來即可如《道德經‧第三十七章》所言：  

                                                 
1 參見張起鈞，《老子哲學》，台北：正中書局，1964 年，頁 55-65。 
2 袁保新，《老子哲學之詮釋與重建》，台北：文津出版社，1997 年，頁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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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常 無 為 而 無 不 為 。 侯 王 若 能 守 之 ， 萬 物 將 自 化 。 化 而

欲 作 ， 吾 將 鎮 之 以 無 名 之 樸 。 無 名 之 樸 ， 夫 亦 將 無 欲 。

不欲以靜，天下將自定。  

 

為 政 者 守 道 之 「 樸 」、 守 道 之 「 柔 」、 守 道 之 「 靜 」、 守 道 之 「 不

爭 」， 以 此 之 方 式 治 理 天 下 ， 天 下 無 不 將 自 生 自 發 ， 自 正 自 定 ，

還給天下萬物其最自然本真之面貌。  

 

  老子「自然」與「無為」思想的政治實踐，在《道 德經》中

常常帶有著相當具體的闡述與說明，如《道德經‧第六十章》曰： 

 

治 大 國 若 烹 小 鮮。以 道 莅 天 下，其 鬼 不 神。非 其 鬼 不 神 ，

其 神 不 傷 人 ； 非 其 神 不 傷 人 ， 聖 人 亦 不 傷 人 。 夫 兩 不 相

傷，故德交歸焉。  

 

為政者治國乃是須以「道」為原則，以道為原則，為政者便不會

對 百 姓 產 生 出 宰 制 與 操 控 ， 也 不 會 形 成 互 相 之 緊 張 與 對 立 之 關

係，也由於為政者的不擅加干預與操控，而是以「道」為本的解

消 自 我 的 執 著 與 標 準 的 「 為 無 為 」、「 無 心 而 為 」， 如 是 ， 便 不 會

將正而帶出奇，使善而復為妖，於是善與不善便兩不相害，此即

以 無 為 之 治 使 得 天 下 萬 物 自 化 自 生 ， 毋 須 仰 仗 嚴 刑 峻 法 威 嚇 蒼

生，使蒼生受為政者之宰制與操控，逼出世間的對立與衝突，而

是以道之綿綿若存、用之不勤之玄德，妙化天下之蒼生。  

 

  在政策的施行上，為政 者也應是以天下萬民為出發點，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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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個人之名利損益、好惡帶 入其中，而是經由對於自我執著之解

消與化解，以一無所偏執之心來制定推行，是故《道德經‧第四

十九章》曰：  

 

聖 人 無 常 心 ， 以 百 姓 心 為 心 。 善 者 ， 吾 善 之 ； 不 善 者 ，

吾 亦 善 之 ； 德 善 。 信 者 ， 吾 信 之 ； 不 信 者 ， 吾 亦 信 之 ；

德 信 。 聖 人 在 天 下 ， 歙 歙 為 天 下 渾 其 心 ， 百 姓 皆 注 其 耳

目，聖人皆孩之。  

 

為政者乃是 必 須 以 百 姓 之 心 同 在 的，也 由 於 須 以 百 姓 之 心 同 在 ，

故 便 不 能 有 對 於 自 身 之 執 著 與 偏 執 ， 而 以 自 身 當 天 下 之 價 值 標

準，若是 如此，為 政者眼中所見之天下萬物便不再是其原本的純

真 美 好，而 是 有 所 分 別 與 割 裂，偏 愛 符 合 自 身 價 值 標 準 之 事 物 ，

而厭惡其他不符合標準之事物，而為 政者如此之心知定執，將使

得人間社會充滿價值的對立與衝突，如對於美、醜的分判，認為

瘦是美，而胖是醜，由是瘦與胖遂變成了兩相對立的價值觀，進

而造成了相互輕蔑與歧視，反之亦是。也只有 為政者解消自身之

偏 見，不 定 執 在 某 一 政 策 或 政 治 推 行 上，方 才 能 以 百 姓 心 為 心 ，

從而得以「修之於身，其德乃真；修之於家，其德乃餘；修之 於

鄉，其 德 乃 長；修 之 於 國，其 德 乃 豐；修 之 於 天 下，其 德 乃 普 。

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

（〈 第 五 十 四 章 〉）， 人 間 社 會 也 才 可 能 有 其 機 會 返 回 至 最 真 實 自

然的美與善。  

 

  在老子思想中最為理想之為政者，當就以「聖人」為典型與

代 表 ，《 道 德 經 》 中 提 到 「 聖 人 」 一 詞 就 有 數 十 章 之 多 ， 老 子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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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之聖人與儒家所言之聖人完全不相同，儒家所言的是人文化成

於天下、參贊天地之化育的聖人，而 老子所言的聖人則是處無為

之事、道法自然的聖人，是為政者的最終理想之目標，也只有在

為政者不斷地透過無為之工夫，涵養自身以求達致自然的價值理

境 ，「 聖 人 」 境 界 的 提 升 與 達 至 便 相 去 不 遠 ， 甚 至 是 在 每 個 「 無

為」的當下即是「聖人」境界所透顯出之「自然」價值。「聖人  

」 自 身 雖 然 做 到 體 道 證 德 ， 卻 光 而 不 燿 ，《 道 德 經 ‧第 四 章 》 與

〈 第 五 十 六 章 〉 皆 曰 ：「 挫 其 銳 ， 解 其 分 ， 和 其 光 ， 同 其 塵 。 」

其無非是「道」與真正有德之人的「體道之士」的最佳寫照。  

 

  聖人之德乃充滿於內而符應於外，但卻非 是以德臨人，將其

化為一面照妖鏡，對照顯出他者的不德，以自身之「德」照顯 出

他人之不德，便會在無形中使得人我之間的關係，因「 德」之壓

迫變得緊張進而扭曲，逼出人間社會的奇與正，善與妖，善與不

善，種種 的價值對立與衝突，世間原 本的天真美好因此陷落而掩

藏，此番 情景乃是老子之哲學思想所欲警惕世人與告誡的。為政

者以「聖人」為典範，以其守柔不爭、致虛守靜之工夫涵養來 治

理家國社會，從自 身角度而言雖然消極，但其 給出的開放與廣闊

的生長空間，對萬 物可以充分發揮自我與完成自我而言，無非是

非常具有積極性之意義，所以在老莊道家眼中的世間或是天下人

間，本是相當美好純真的，一切皆為大道之完滿呈顯，故《道 德

經 ‧第 五 十 一 章 》曰：「 道 生 之，德 畜 之；長 之 育 之；亭 之 毒 之 ；

養之覆之。生而不 有，為而 不恃，長 而不宰，是謂玄德。」道之

存 在 遍 於 天 下 萬 物 之 中 ， 也 唯 有 不 以 外 力 強 加 對 其 的 宰 制 與 干

預，天下 萬物方可有充足之空間得以生發不息，聖人如 此無非也

是給出自生自發之保障，進而使得天下萬物得以實現其自身之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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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之然、自然之本然。  

 

第二節  聖人觀  

 

  老子之政治觀念乃離不開「自然」與「無 為」此二大核心精

神 ， 也 有 一 具 體 之 實 踐 者 ——「 聖 人 」， 老 子 「 聖 人 」 之 意 ， 正

是對於「自然」與「無為」有其具體實踐的體「道」之士，老子

理 想 中 的 為 政 者 理 應 是 個 具 有 政 治 實 踐 價 值 之 「 聖 人 」， 但 這 並

非 表 示 天 下 萬 民 與 老 子 所 言 之「 聖 人 」有 著 懸 殊 之 距 離 與 區 隔 ，

老子之聖人觀念其乃是得以普遍於天下蒼生之生命歷程中，若說

為政者之於聖人其乃是帶有政治實踐之意涵的話，而天下萬民之

於聖人，筆者認為其乃就有著「生命實踐」之意涵，相較於前 者

更是具有其普遍性與其價值性。於此 節中，筆 者乃就針對老子「自

然」與「無為」思想的「聖人觀」，來做一探討與論述。  

 

  老子哲學思想中之「聖人」觀念，無論於政治實踐上或生命

實踐上，皆是對於「自然」與「無為」的體證，聖人不 僅僅只是

為政者的典範，亦 是天下萬民生命之典範，以 聖人境界為最終理

想目標，吾人當不斷地在日常生活中實踐其無為之工夫，生命的

每 一 天 都 是 對 於 自 我 之 提 昇，而《 道 德 經 》中 對 於 聖 人 之 描 述 ，

無 非 也 提 供 了 吾 人 於 世 間 社 會 上 應 事 接 物 的 處 事 方 針 與 原 則 ，

《道德經‧第二十二章》曰：  

 

曲 則 全 ， 枉 則 直 ， 窪 則 盈 ， 弊 則 新 ， 少 則 得 ， 多 則 惑 。

是 以 聖 人 抱 一 為 天 下 式。不 自 見，故 明；不 自 是，故 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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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自 伐 ， 故 有 功 ； 不 自 矜 ， 故 長 。 夫 唯 不 爭 ， 故 天 下 莫

能與之爭。古 之 所謂 曲 則 全 者，豈 虛言 哉 ！ 誠 全 而 歸 之 。 

 

吾人生活在人世間中，皆是 想要求得其伸張之處，求自 身之長才

有所發揮與發展之處，功、名、利、祿並非洪水猛獸，但其容易

使得吾人在競逐此者之時，於不知不覺之中遭致幻惑與陷落，未

受功、名、利、祿帶來之益處卻反受其所害，而 使 得 原 本 功、名、

利、祿所應帶來之美好消失殆盡，在慾望無限地擴張、無限的競

逐中，吾 人與道則愈是背馳，生命落 於對外在事物無止境的追求

中 不 斷 陷 落 與 浮 沉 ， 而 《 道 德 經 》 此 所 言 「 聖 人 抱 一 」， 聖 人 所

抱之一，依王弼所注是少 之 極 也 3，筆 者 認 為 此 即 為「 道 」之 意 ，

聖人懷抱大道，作為天下之原則，處事之原則，聖人解消自我之

心知定執，不以己為考量之優先，不與天下有所爭鬥，而是退居

其位，以天下蒼生為首要之考量，由是實現了天下蒼生，而也實

現了聖人自我之價值。《道德經‧第二十六章》曰：  

 

重 為 輕 根 ， 靜 為 躁 君 。 是 以 聖 人 終 日 行 不 離 輜 重 。 雖 有

榮 觀 ， 燕 處 超 然 。 奈 何 萬 乘 之 主 ， 而 以 身 輕 天 下 ？ 輕 則

失本，躁則失君。  

 

聖人之生命乃是與道片刻不離的，以 道為重為根，對於 世間之榮

華 淡 然 處 之，不 汲 汲 營 營，也 不 因 其 擾 亂 其 心 對 於 體 道 之 修 持 ，

視 富 貴 如 浮 雲 聚 散 有 時 ， 榮 辱 不 驚 ， 不 因 外 在 之 好 惡 而 內 傷 其

身、內亂其心，反觀身處於榮華富貴之中之世人，對於自身條件

的自滿與自負，輕率地以己之自滿自負面對天下、挑戰天下，這

                                                 
3 王弼《老子道德經注》，引自樓宇烈《王弼集校釋》，台北：華正書局，2006 年，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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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非只是導致螳臂擋車之悲劇，最後 落得自身傷痕累累，是故《道

德經》乃言：「輕則失本，躁則失君。」  

 

  聖人同時也是不爭的，爭，是致 使生命扭曲的一種行為與態

度，對 於 物 質 之 爭、對 於 功 名 之 爭、對 於 兒 女 之 情 的 感 情 之 爭 、

對於是非對錯、熟是熟非之爭，也就是爭是非的標準，此皆不是

道家所言之聖人所會涉入。〈齊物論〉曰：  

 

道 惡 乎 隱 而 有 真 偽 ？ 言 惡 乎 隱 而 有 是 非 ？ 道 惡 乎 往 而 不

存 ？ 言 惡 乎 存 而 不 可 ？ 道 隱 於 小 成 ， 言 隱 於 榮 華 。 故 有

儒 墨 之 是 非 ， 以 是 其 所 非 而 非 其 所 是 。 欲 是 其 所 非 而 非

其所是，則莫若以明。 4 

 

由以上所引《莊子》原文可看出聖人不爭之處事態度，而《道 德

經‧第七章》也可以明顯看出老子對於聖人不爭所做之闡述，曰： 

 

天 長 地 久 。 天 地 所 以 能 長 且 久 者 ， 以 其 不 自 生 ， 故 能 長

生 。 是 以 聖 人 後 其 身 而 身 先 ， 外 其 身 而 身 存 。 非 以 其 無

私邪？故能成其私。  

 

此處的聖人後其身而身先之義，若是 同字面上來看，是 否意味著

聖 人 之 實 踐 帶 有 權 謀 或 算 計 ， 王 邦 雄 先 生 曾 提 到 ：「 這 裡 並 不 可

在 實 有 層 上 來 論 說 ， 而 是 應 放 至 作 用 層 上 來 思 考 。 」 5聖 人 是 以

百姓為優先考量乃將自身置於百姓之後，聖人 成全了百姓，百姓

                                                 
4 郭慶藩，《莊子集釋》，台北：世界書局，1955 年，頁 120-121。 
5 王邦雄、岑溢成、楊祖漢、高柏園，《中國哲學史（上）》，台北：里仁書局，2005 年，頁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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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 反 之 證 成 了 聖 人，此 乃 是 以 天 下 為 先 為 存、以 萬 物 為 先 為 存 、

以百姓為先 為 存，是 故 此 乃 聖 人 之 所 以 為 何 得 以 後 其 身 而 身 先 ，

外 其 身 而 身 存 之 道 理。此 可 再 參 考 經 文《 道 德 經 ‧ 第 八 章 》曰 ： 

 

上 善 若 水 ， 水 善 利 萬 物 而 不 爭 ， 處 眾 人 之 所 惡 ， 故 幾 於

道 。 居 善 地 ， 心 善 淵 ， 與 善 仁 ， 言 善 信 ， 正 善 治 ， 事 善

能，動善時。夫唯不爭，故無尤。  

 

又《道德經‧第九章》寫道：  

 

持 而 盈 之，不 如 其 已；揣 而 銳 之，不 可 長 保。金 玉 滿 堂 ，

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身退，天之道。  

 

在〈第八章〉中不但解釋了不爭，也說明了為什麼不爭，更說 明

了不爭對生命如何之好處，老子以水之所以接近道的特性來說明

上善的人，乃需如 同水之特性一般善利萬物而不爭，處 眾人之所

惡，由於其不爭，也不會有人會許他相爭，自然就不會產生衝突

與對立，也由於其不爭，對 於天地萬物與其自身也就不會有所怨

尤與責難。第九章則說明對於事物過度追求之生命是如何的不安

定，不太過自滿、不鋒芒外露，不過於追求財富，不因財富而 感

到驕傲，只有功成而身退，乃合於自然之道。其中功成身退的「退」

字便有上述 所 提 其 的 後 其 身 之 義，其 乃 是 指 退 讓 與 謙 卑 之 態 度 。

在《道德經‧第十三章》曰：  

 

寵辱若驚，貴大 患若 身。何謂 寵 辱 若 驚 ？ 寵 為 上，辱 為下 ，

得 之 若 驚 ， 失 之 若 驚 ， 是 為 寵 辱 若 驚 。 何 謂 貴 大 患 若 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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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 所 以 有 大 患 者 ， 唯 吾 有 身 ， 即 吾 無 身 ， 吾 有 何 患 ？ 故 貴

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若可託天下。  

 

此處老子講明寵與辱都是驚懼，世人皆好受寵、爭寵，深怕受辱，

但 寵 與 辱 是 一 體 而 兩 面，人 們 若 是 在 工 作 上、人 際 上 為 了 爭 寵 ，

勢必招來污辱，有 寵而必有辱，無論 受寵或受辱都是一樣使人不

安 ， 如 此 又 為 何 執 著 於 此 呢 ？ 受 寵 時 害 怕 失 去 ， 失 去 時 更 為 驚

恐，因恥辱將接踵而至，這皆起因於一爭字，不爭寵便不會害怕

失去，也 不會害怕受辱。依 老子之看法「寵」與「辱」皆乃是生

命缺乏其價值之自主性所導致，而人就逐漸被此種患得患失的不

安與不確定感所牽引，終日 生活在不安與波瀾之中，生 命也因此

難 以 得 到 安 頓 。 吾 人 之 所 以 擔 心 有 大 患 ， 乃 是 因 為 常 執 著 於 自

身，執著 於自身的聲望與名譽，執著 於自身的社會地位與經濟能

力，我們若能將其解消，而不執著於自身，讓自身成為助成天地

萬物之發展的存在，成為天 下萬事之所寄託之存在，哪 裡又還會

有 個 人 寵 辱 之 存 在 呢 ？ 哪 裡 又 還 會 有 危 害 我 們 之 禍 害 的 存 在

呢？是故若是如此，這些禍患與寵辱皆影響不了吾人的生活與生

命，誠然，只有樂於將自身的心靈開放與奉獻於天地萬物，不執

著於個人不強求於萬物，天 下間便不會與他有所爭鬥，我們也將

因此而成為助成天地萬物生生不息發展的存在，此乃是對於世間

人們的爭鬥、爭執、爭取所不能成者。陳德和先生在其著作中提

到：  

 

從 老 子 來 看 ， 人 生 本 是 一 連 串 價 值 理 想 的 實 踐 歷 程 ， 但 生

命的意義並非外在之財富、權勢、名 位甚至是知識的累 積 ，

反 而 在 於 如 何 懂 得 超 克 種 種 過 當 的 欲 望 ， 讓 自 己 從 各 種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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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造 作 的 執 著 中 完 全 地 解 脫 與 釋 放 ， 最 後 則 能 終 於 發 現 ，

自己生命的清明自在及其樸素美好。 6 

 

老子哲學思想若可將其如實之體現，即如《道德經》所言之「 聖

人」之理境，聖人所行之致虛守靜、守柔不爭之修證，不斷地 透

顯出道之自然的價值理境，以其「無為」之修證體現於世間社會，

乃如《道德經‧第五十章》所言：  

 

出 生 入 死。生 之 徒，十 有 三；死 之 徒，十 有 三；人 之 生 ，

動 之 死 地 ， 十 有 三 。 夫 何 故 ？ 以 其 生 ， 生 之 厚 。 蓋 聞 善

攝 生 者，陸 行 不 遇 兕 虎，入 軍 不 被 甲 兵；兕 無 所 投 其 角 ，

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聖 人 即 是 此 所 謂 善 攝 生 者，《 道 德 經 》中 所 言 之 此「 善 攝 生 者 」，

並非只是單純對形軀保養的養生之意，而是聖人經由自然無為的

修養工夫，處德之 所厚而順自然之天真素樸如嬰兒之至柔，是故

世間之猛獸、凶險，社會之紛紛擾擾盤根錯節，皆無法對其產生

敵意與傷害，其乃 是聖人以自然無心之修養體現於世，老子所言

此聖人之智慧，無 非是吾人作為一有限之生命存在，並 生活於人

間社會的最佳典範。  

 

 

 

 

 
                                                 
6 王邦雄，陳德和合著，《老莊與人生》，台北：國立空中大學，2007 年，頁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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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人生觀  

 

將 老 子 思想 作 為 一解 放 束 縛， 建 立 自在 精 神 之人 生 觀 ， 乃 是

因為生命中常有必經歷之困境或困窘之處，於此處筆者乃論述生

命所可能遇 到 之 困 境，以 明 老 子 之 哲 學 思 想 對 於 生 命 之 重 要 性 。 

 

人 生 在 世， 就 必 須面 臨 不 斷地 選 擇 與取 捨 ， 這些 取 捨 與 選 擇

給了人們不同的感受與未來，無論或 喜或悲。小孩子的世界純真

無邪，心靈清澈，思想單純，不會有煩惱，不會有憂愁，有的 只

是快樂開心的笑靨與傷心啜泣的淚水，如此單純且無須多加虛偽

的掩飾，本性是如此之純樸。但是孩子終究會成長。在成長與社

會化的過程中，住 在我們心靈深處的稚子，不 知不覺地被我們所

遺忘。這 樣的情形著實令人感到惋惜，筆者於 此以老子所提出「專

氣致柔」之說法來回應以上之敘述。《道德經‧第十章》曰：  

 

載 營 魄 抱 一 ， 能 無 離 乎 ？ 專 氣 致 柔 ， 能 嬰 兒 乎 ？ 滌 除 玄

覽 ， 能 無 疵 乎 ？ 愛 國 治 民 ， 能 無 為 乎 ？ 天 門 開 闔 ， 能 為

雌乎？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雖不能永遠如同嬰孩般天真無邪與樸實無華，對於外在世界的一

切都處於謙卑不爭的狀態，但吾人可以透過回歸生命，使自身的

本性回歸到如嬰孩般的純淨潔白，老子用嬰兒之純真來肯定柔的

謙卑與不爭之意義，老子此守柔之思想，也是對於人生無私、無

我、無執與謙卑不爭之修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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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們 成 長至 一 定 階段 便 會 開始 形 成 自我 ， 但 這也 開 始 造 成 與

外 在 世 界 有 所 摩 擦 與 衝 突，劃 分 你 我 他、此 與 彼、有 喜 好 厭 惡 、

事物之所有權、責 任之歸屬，這時的 我們已經立了種種標準而與

外在世界形成了對立之狀態，造成了生命的割裂。再者，人們常

因過度的貪婪與欲求而導致災禍與招致滅亡，常不能滿足於自身

所擁有之事物而不斷地往生命之外追求，莊子在〈養生主〉中乃

說道：  

 

吾 生 也 有 涯 ， 而 知 也 無 涯 。 以 有 涯 隨 無 涯 ， 殆 已 ； 已 而

為 之 者 ， 殆 而 以 矣 。 為 善 無 近 名 ， 為 惡 無 近 刑 。 緣 督 以

為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 7 

 

此可見無論是追求知識或是追求物質，以有限的生命去追求無限

之事物必定心力交瘁、終身 疲困，而 莊子則在兩千年前即指出人

生乃有此之困境，而待解消；且人之 生命並不只有此一種困境而

已，人還有對於事物都得經過計較算計其利益的機心。 8 

 

  吾人若是存有其機心，其原本天真潔白的天性便會有所減損

破壞，如同每個剛出生的嬰孩一般，其本性原是天真無邪，歷經

成長之種種過程，原本之天真無邪便會開始有所改變，若是太執

著於利益之層面上，最後成 為一個凡事只懂得計算較量的人，原

本純樸自然的天性，便會被此計較之心所破壞，如此一來，更將

                                                 
7 郭慶藩，《莊子集釋》，台北：世界書局，1955 年，頁 54-55。 
8 如《莊子‧天地篇》曰：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為圃畦，鑿隧而入井，

抱甕而出灌，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

夫子不欲乎？」為圃者卬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泆湯，

其名為槔。」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

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

而不為也。郭慶藩，《莊子集釋》，台北：世界書局，1955 年，頁 193-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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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離於天道。再者，人對於事物所產生之佔有欲，也為一執著執

念，此對 於事物之執著乃是吾人生命的一種危害與陷溺。對於生

命 來 說 ， 執 著 不 但 是 一 種 負 擔 與 耗 損 更 會 對 他 人 造 成 緊 張 與 壓

迫；是對於自身的傷害與折磨，同時也是自我之設限，而使之無

法看到生命原本天真素樸之美好。  

 

再 者 ， 於世 界 與 社會 中 ， 也充 滿 著 許多 的 意 識形 態 ， 這 些 意

識形態常常導致族群或種族之衝突與對立，這 些問題，其本質乃

是價值觀的對立與衝突，進 而造成意識形態，使其立場之對立與

割裂。同是身為這個世界、社會的一分子，為何要把彼此切割劃

分的如此清楚？此無非是意識形態的作祟，以為自身之存在比其

他者更優越崇高，甚至進而歧視輕蔑與自身不同之他人。這種充

滿對立與自我封閉的生命又如何能夠圓滿、完 整呢？於此，老子

於《道德經‧第二章》曰：  

 

天 下 皆 知 美 之 為 美，斯 惡 矣。皆 知 善 之 為 善，斯 不 善 矣 。

故 有 無 相 生 ， 難 易 相 成 ， 長 短 相 形 ， 高 下 相 傾 ， 音 聲 相

和 ， 前 後 相 隨 。 是 以 聖 人 處 無 為 之 事 ， 行 不 言 之 教 。 萬

物 作 焉 而 不 辭 ， 生 而 不 有 ， 為 而 不 恃 ， 功 成 而 不 居 。 夫

為弗居，是以不去。  

 

此篇章言人世間之總總價值對立，其實皆可歸因於人們自身所訂

立的價值標準，而在訂立價值標準之後，人們便開始比較，以美

之標準來對顯出惡，以善之 標準來對顯出不善，但在尚 未豎立此

標準之前，即無美、惡，善、不善之分別，是故老子於後言聖人

處無為之事，行不 言之教，由於在上位者不引領百姓豎立價值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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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不以 僵化之標準教化百姓，此乃 使得百姓與天下萬物得以隨

順自然地生發成長，自成自化。  

 

陳德和先生說：  

 

很 多 學 人 斷 定 老 子 在 這 一 章 裏 面 所 要 表 達 的 ， 乃 是 萬 物

「 相 反 相 成 」 的 道 理 ， 並 說 老 子 就 是 基 於 這 個 原 理 而 承

認 對 立 的 兩 端 都 應 存 在 。 不 過 我 們 不 這 麼 認 為 ， 因 為 這

種解釋很像是在講「恐怖平衡」。我們覺得在這一章裏，

老 子 是 在 對 「 標 準 主 義 」 者 的 武 斷 偏 狹 做 出 警 告 ， 因 為

它 門 特 別 喜 歡 量 尺 寸 、 定 規 矩 ， 用 自 己 的 意 思 去 評 價 事

物的高低然否；「標準主義」者已然是以主觀的意見為裁

判 的 依 據 ， 並 將 天 底 下 的 事 物 做 出 一 刀 兩 斷 的 切 割 ， 所

有 二 元 的 對 立 即 跟 著 接 踵 而 至 ， 卻 不 知 如 此 一 來 宇 宙 萬

有的原來和諧就被破損毀滅了。 9 

 

筆者對於陳先生於此之見解表示認同。依老莊 之哲學思想，天地

萬物莫不始於道，道也存在於天地萬物之中，是故天地萬物乃是

不分彼此、不分貴賤、不分美醜、不分尊卑、不分高下而同等 存

在著的，為何對天地之萬物一定要有一套標準在呢？在這套標準

出 現 以 前 ， 天 地 萬 物 不 也 是 依 然 生 生 不 息 、 周 行 不 怠 地 運 行 著

嗎？而今，又是為 何非要對於自身的立場與意見有所執著，而將

其他意見與聲音拒於自身之外呢？凡此，無非皆是對於吾人視野

的設限以及生命的束縛。  

 
                                                 
9 王邦雄，陳德和合著，《老莊與人生》，台北：國立空中大學，2007 年，頁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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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 外 ， 對於 人 之 欲望 ， 於 《道 德 經 》中 並 無 看到 老 子 同 意 其

正當性或反對其正當性，而 是從少私寡欲來說明，說明 其對於不

知節制而招致自身禍患的欲望，欲望 過多過大，人們便 會越趨不

易得到滿足，也由 於不易知足的影響，則吾人 之欲求便會更加壯

大而落入無止盡的惡性循懷中，而不 知足的人們，便覺 得自身的

生 命 充 滿 缺 陷 、 充 滿 空 虛 ， 希 望 藉 由 表 現 自 身 是 最 為 獨 特 之 存

在 ， 渴 望 以 此 灌 溉 貧 脊 的 心 靈 與 生 命 ， 用 以 填 充 這 無 止 盡 的 空

虛，此乃是因有所分別心，將彼此的界線清楚劃分，進而造成了

人與人之間的隔閡與疏離，如此便造成社會的冷漠，也 形成了自

我中心主義，使得人們心靈空洞、孤寂，而在耗費了大半心力所

過於外求的這些事物，並沒 有使得生命更加完善與圓滿，卻徒增

彼此間的對立與摩擦，此可見於《道德經‧第十二章》曰：  

 

五 色 令 人 目 盲 ； 五 音 令 人 耳 聾 ； 五 味 令 人 口 爽 ； 馳 騁 畋

獵 ， 令 人 心 發 狂 ； 難 得 之 貨 ， 令 人 行 妨 。 是 以 聖 人 為 腹

不為目，故去彼取此。  

 

老 子 在 此 乃 是 說 明 對 於 物 質 與 享 樂 的 過 度 追 求 都 是 不 恰 當 也 是

不應該的，過於追 求色彩的享受最後必定導致視覺之遲鈍；過於

追求聲音的享受最後必定使得聽覺不靈敏；過於追求味道的享受

最後必導致味覺的僵化；過於縱情於玩樂，必使得心神不寧；過

於追求金銀財寶，稀有珍貴之物，最 後必使得由道而來的自然本

性有所損害。是故聖人的生活，只求溫飽但不貪圖享受。寧願純

樸自在，也不求奢侈榮華。老子在此處確確實實地說明了對於欲

望過度追求與放縱所會導致的後果，其過度之追求與放縱著實是

對生命 的 一 種 負 累，是 故《 道 德 經 ‧第 十 九 章 》曰：「 見 素 抱 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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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 私 寡 欲 。 」 以 及 《 道 德 經 ‧第 四 十 六 章 》 所 言 ：「 禍 莫 大 於 不

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以 上 乃 為筆 者 論 及人 生 常 出現 的 生 命之 困 境 ，而 於 此 筆 者 乃

欲以老子之「自然」與「無 為」之哲學思想與生命做一結合進而

提 出 人 生 觀 。「 自 然 」 與 「 無 為 」 在 老 莊 哲 學 思 想 的 脈 絡 下 ， 筆

者 乃 沿 用 陳 德 和 先 生 之 詮 釋 10，「 自 然 」 乃 是 指 一 種 自 己 而 然 ，

乃是對於人之種種造作之解消，將原本不斷向外追尋的欲求之心

引 導 回 來 ， 使 其 反 璞 而 歸 真 之 義 ，「 無 為 」 乃 是 指 「 無 去 人 為 之

造 作 」、「 無 心 而 為 」， 而 透 過 自 然 和 無 為 這 二 義 所 形 成 之 人 生 觀

乃是觀照天地萬物使其生生不息以及恬淡寡慾、清心無 執、不與

天地爭的生活態度，由此便可以解消人之生命原本處處充滿緊張

與不安、衝突與對立之處，且在生命中常因為執著所產生的自我

之扭曲也將得到化解與緩和，這樣的修養與態度不論是在戰亂頻

繁與群雄割據的戰國時代，或是在當今世界與社會所面臨的文明

危機中，老子與莊子思想中所蘊含的生命智慧，皆是同 樣啟發吾

人用正面的生命態度來與之面對，這樣看待生命的態度著實是正

確，也是 負責任的。一般人 對於自身的生命缺少反省與審視且隨

著年齡增長，越難 以找回自身心中原本的質樸，但老子 的哲學思

想 如 同 一 條 引 導 我 們 回 歸 生 命 本 真 的 道 路 或 一 盞 照 亮 生 命 的 明

燈，試圖 使我們在這花花世界中的風塵生命與人生，正 面完善且

圓滿。  

 

 根 據 上 述， 老 子 「自 然 」 與「 無 為 」的 哲 學 思想 對 於 現 今 處

於這樣忙碌與倉促的生活中的人們，得以讓平日急促匆忙地步調

                                                 
10 王邦雄，陳德和合著，《老莊與人生》，台北：國立空中大學，2007 年，頁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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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以 緩 和，讓 緊 繃 的 情 緒 得 以 紓 解、疲 憊 的 心 靈 得 以 獲 得 慰 藉 ，

生活中種種令人煩心的瑣事，若是可以藉由無為的工夫來達到自

然的境界，自然也 不會對其產生執念與煩憂，得以讓生活充滿和

諧讓生命充滿美善，若是能 將自身的心靈敞開，天地萬 物與我們

之間的價值差異與對立也將隨之緩和與解消，於此筆者乃藉《莊

子》來加以說明老子此一自由開闊的哲學思想，〈齊物論〉曰：  

 

昔 者 莊 周 夢 為 蝴 蝶 ， 栩 栩 然 蝴 蝶 也 ， 自 喻 適 志 與 ！ 不 知

周 也 。 俄 然 覺 ， 則 蘧 蘧 然 周 也 。 不 知 周 之 夢 為 蝴 蝶 與 ，

蝴蝶之夢為周與？周與蝴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11 

 

此處之物化，莊子 在這裡是物我同化的意思，物化之境界將個體

與個體間的對立消弭，彼此 間的衝突與摩擦也解消，生 活中的緊

張 與 不 安 也 將 會 隨 之 減 少 ， 進 而 會 發 現 的 是 天 地 間 的 美 好 與 奧

妙，將其美好內收至自身的生命中，生命便得到安頓之處。這樣

的人生觀，不但可以減少個人與世界、社會的對立和摩擦，也可

以使原本封閉的心靈掙脫其桎梏，對天地萬物敞開心胸來歡迎其

進入我們的生活、心靈與生命中，天 地萬物也自然會對於我們的

歡 迎 也 做 出 回 應 ， 如 此 我 們 的 生 命 將 不 會 在 狹 隘 、 將 不 會 在 封

閉、將不 會在自我設限，我 們會發現原來生活是何等的輕鬆與自

由、何等的快活與逍遙，在《莊子‧逍遙遊》中就寫道：  

 

北 冥 有 魚 ， 其 名 為 鯤 。 鯤 之 大 ， 不 知 其 幾 千 里 也 。 化 而

為 鳥 ， 其 名 為 鵬 。 鵬 之 背 ， 不 知 其 幾 千 里 也 ； 怒 而 飛 ，

                                                 
11 郭慶藩，《莊子集釋》，台北：世界書局，1955 年，頁 5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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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翼 若 垂 天 之 雲。是 鳥 也，海 運 則 將 徙 於 南 冥。南 冥 者 ，

天池也。 12 

 

莊子在逍遙遊一章中所說之義，其大 鵬鳥是處於流俗之中，不為

流俗所染，並非拒 流俗於門外，則乃 是將這天地間當作一修行之

道場，生命境界由小而大之歷程，接納天地萬物而互不相傷，並

將其視為自我生命境界提升之人生觀，如同《道德經》所言：「挫

其銳，解 其紛，合 其光，同 其塵。」的玄同彼我。於此 筆者透過

莊子哲學思想之特色，其乃 是源自於老子，即 可看出老子思想在

道家思想之重要性。  

 

  再者，其人生 觀乃建立了一個以精神主體之自由開放、廣闊

無垠以及接納天地萬物的價值觀，在 這樣的價值觀中，生命充滿

和諧與自由、充滿完整與圓滿，沒有種族或族群對立，沒有思想

或言語的衝突，更 不會有對生命造成破壞與扭曲的執著，再者天

下人皆是吾人之友，吾人則 是天下人之支持者，其關係 乃是相互

受益，毫無衝突與對立，自身不以自我之標準為標準，而是以天

下人之標準為標準，天下人 之意見為意見，此 並非所謂騎牆派之

風往哪吹便往哪邊倒之權謀思想，而 是指心靈若是開放，便不會

對於自身之標準與意見有所堅持與執著，得以 廣納天地，生命也

將不會有囿於自我設限的情況所產生，進而所 呈顯之，乃是生命

境界的不斷提升。  

 

 

                                                 
12 郭慶藩，《莊子集釋》，台北：世界書局，1955 年，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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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本 論 文 乃 是 以 老 子 「 自 然 」「 無 為 」 之 哲 學 思 想 ， 探 討 其 所

開 展 出 之 「 生 命 哲 學 」， 老 子 之 思 想 在 數 千 年 的 中 華 文 化 中 乃 是

一特別之存在，特 別之處在於，老子 乃以正言若反之方式將其思

想 作 一 呈 顯 ， 由 「 反 」 來 顯 「 正 」， 他 所 欲 告 知 世 人 之 智 慧 與 理

境，非是他直接明確將其定義之，而是由「反面之定義」來引 導

人 們 思 考 與 探 索，是 故，儒 家 所 言 之「 德 」、「 聖 」、「 智 」、「 仁 」、

「 義 」、「 禮 」… …等 價 值 詞 語，在 老 子 即 是 以「 不 德 」、「 不 仁 」、

「絕聖棄智」、「 絕仁 棄 義 」來 呈 顯 其 思 想 理 路，更 言：「 大 道 廢 ，

有仁義；慧智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 亂，有忠

臣。（〈 第 十 八 章 〉）」老 子 此 一 作 法，並 非 只 單 純 為 反 對 而 反 對 ，

而是將儒家所定義之固化的價值系統，自源頭注入活水欲使其活

絡且更顯可愛，誠 如陳德和先生所認為，老莊 之思想乃是另類的

「 消 融 性 人 文 主 義 」， 其 與 儒 家 之 創 造 性 的 人 文 主 義 不 同 的 是 ，

老 莊 思 想 乃 是 非 固 著 於 傳 統 人 文 價 值 上 之 思 想 者 ， 更 進 一 步 說

明，老子 正 言 若 反 的 批 判 並 非 只 是 徒 然 地 破 壞 儒 家 理 論 之 建 構 ，

而是在於成全 1，因老子早已從中看到對於價值提倡與標榜，終

將使其僵化、枯竭，最後落 得其核心精神的喪失與形成社會與個

人生命的桎梏與障礙，束縛 天生本真的自主性與自由性，是故老

子不得不以此之方式告誡世人與提點世人，其思想對於吾人之生

命甚至家國社會的經營發展，無非是 一更宏觀，獨到之 思考方式。 

 

 

                                                 
1 參見王邦雄，陳德和合著，《老莊與人生》，台北：國立空中大學，2007 年，頁 9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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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論文回顧  

 

  本論文第一章第一節乃撰寫筆者對於老子「自然」、「無為」

思想之研究動機，以牟宗三先生所言之「周文疲弊」的時代背景

為老子思想出現的契機，再針對古今社會與吾人生命所需面對之

課題做一對照，以顯老子兩千年之哲學思想於不同之時空中有著

其普遍性與重要性，再者對 於吾人之生命歷程，從呱呱 墜地至撒

手人寰，期間所經歷之人生課題，人人乃須各自面對，從精神主

體而言，人人皆是唯一且獨特；但就以大道而言，天下萬物又無

不盡在大道之中，人唯有以「道」為 依歸，方可順天地之自然而

生其所生，透過老 子「自然」與「無為」之工夫實踐，體現道之

價值理境與其在吾人生命中呈顯之圓通無礙。於第二節，乃是與

本論文相關研究之文獻回顧，關於老子的「自然」與「 無為」的

哲學思想，國內較少見於結合此兩者之研究，而以此「自然」、「無

為」之思想再結合「生命哲學」為研究主題的學位論文與學術期

刊也尚未有以此為研究主題的期刊論文出現，故更顯得筆者此篇

論 文 更 有 其 研 究 價 值 與 重 要 性 。 於 第 三 節 之 研 究 方 法 與 論 文 結

構，主要乃是以袁保新先生之「創造性詮釋的原則」為主要研究

方法，再對於本論文之架構與各篇章之寫作方向做一說明。  

 

  第二章乃探討「自然」之概念於老子思想中之重要性與其之

意 涵 ， 於 第 一 節 中 筆 者 乃 蒐 集 分 析 與 歸 納 學 者 前 輩 對 於 《 道 德

經‧第二十五章》之觀點與論述，此章也是學者前輩們較具豐富

討論之章節，筆者於此乃歸納分析幾位較具代表性之學者對於此

章的不同論點。第二節之部分，乃在於探討老子「自然」之概 念

再《道德經》中之意涵，筆者以《道德經》中直接出現「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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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詞之篇章（第十七章、第二十三章、第二十五章、第五十一 章

與第六十四章）進行研究與論述，並從政治觀、聖人觀與生命哲

學之觀點逐步論述之，雖「 自然」一詞在《道德經》中僅出現五

次，但透過筆者逐步之論述，在探討老子「自然」思想意涵之 過

程中，更明「自然」在老子的哲學思想之重要性。第三節「自 然

的實踐性」乃是針對「自然」之觀念何以有其實踐內容，筆者 以

為，老子之思想乃作為一實踐哲學，其所欲實踐之內容，無不皆

是對於「道」之價值理境的呈顯，雖《道德經》中「自然」一詞

出現之次數不多，但筆者認為老子乃是以其他詞語作為替代，以

守柔與不爭為例，其無非乃是老子自然思想的具體呈顯與真實體

現，且老 子所言之守柔與不爭無論是在政治事功上，抑 或是吾人

生命中乃皆是可被踐履與實現，在吾人踐履之當下即是「無為」

又即是「道」之自然價值理境之所在。  

 

  第 三 章 乃 是 於 探 討 「 無 為 」 在 老 子 哲 學 思 想 中 之 意 涵 與 價

值，於第 一節《無為與道》之中，分 析「無為」一詞於《道德經》

中所出現之章節其與道之相關聯性，而後分析現代學者對於「無

為」一詞之不同詮釋與解讀，並歸納出老子之「無為」思想，乃

不僅只是可以為政治上提出之方針與實踐，更可與吾人之生命相

應相和，而成為一生命之智慧。第二節，主要乃探討「無為」於

《道德經》文本之意涵，並以「無為」一詞出現之各篇章與歷 代

幾位注家和現代學者之觀點作為論述依據，其中發現「無為」與

「聖人」有相當緊密之聯結關係，於政治上而言，聖人乃以「 無

為」之治順天地之自然，使天地萬物其得以自然化育，於吾人而

言 ，「 聖 人 」 乃 是 一 生 命 之 理 境 ， 是 吾 人 藉 由 無 為 之 工 夫 實 踐 ，

所透顯道之「自然」價值理境的具體典範。第三節論述「無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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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實踐性，筆者乃以《道德經》文本中出現之「致虛」、「守靜」

做 為「 無 為 」之 具 體 的 實 踐 理 路，從 吾 人 之 生 命 透 過 此「 致 虛 、

守靜」之工夫實踐，化解生命之心知定值，無非得以讓吾人心靈

開啟一片明朗遼闊之無垠大地，而將 之置於政治實踐上，就老子

思想原乃是以治道為首要出發點而言，更可得其相應之處。  

 

  第四章筆者主要探討與論述老子自然、無 為的生命哲學，第

一節，首從治道上探討「自然」與「 無為」如何在政治實踐上有

其開展，並指出為政者之施政應以「自然」與「 無 為 」做 為 基 礎 ，

使百姓有其足夠發展之空間，不強加 宰制與操控，進而 使家國得

以「自定」、「自生 」、「自化 」。第二 節則以老子「自然」、「無為 」

之聖人觀為主題。老子思想底下之聖人，不僅 只是為政者之典範

與代表，更是可以普遍於黎民百姓以及吾人生命之中，其所開顯

出之理想與境界，皆是老子思想的具體實現，不僅為政者提供了

表率與施政之方針，更使吾 人於現實生活中勞碌、疲憊 之有限生

命，得以 以此之最高理境為目標而顯得彌足珍貴與可敬可愛。第

三 節 探 討 老 子「 自 然 」與「 無 為 」思 想 底 下 所 開 顯 出 之 人 生 觀 ，

對 於 吾 人 在 現 實 生 活 中 所 遭 受 之 經 歷，無 論 喜 悲、浮 沉、起 落 ，

皆乃是生命充滿變化、無法 預料之處，而筆者 於此乃希望藉以老

子思想，點亮吾人生命之道路，將老 子之智慧化為一盞生命之明

燈，時時指引著我們向道的成長與提升。  

 

二、論文展望  

 

  本文之最後，筆者乃根據本論文之研究方向，做一 未來之展

望。筆者 乃認為，老子之「自然」與「無為」之思想，除了本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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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之研究議題以外，可探討之部份尚有「教育」層面之議題，筆

者於此乃欲以本文研究內容為核心，以自然與無為思想結合「家

庭教育」做為本論文之展望。  

 

  於現今社會中，由於社 會大環境之影響、少子化之現象與觀

念之變遷，使得家 庭之平均人口數的逐漸地減少，在此 社會環境

下誕生之兒童，與 台灣傳統之重男輕女之現象以大不相同，也由

於此少子化之現象，無論男孩或女孩，皆是家庭中之珍寶，對於

家 中 孩 子 的 照 顧 與 關 愛 乃 是 無 微 不 至 ， 甚 至 有 求 必 應 ， 過 度 保

護，如此 環境成長之幼童，遂逐漸在社會中造成許多大大小小之

問題，也開始出現形容任性妄為，家長 卻 束 手 無 策 的「 小 皇 帝 」；

在無微不至的照顧環境中成長，卻使得挫折忍受度與抗壓性低的

「 草 莓 族 」； 凡 是 聽 從 父 母 安 排 ， 缺 少 主 見 與 獨 立 能 力 的 「 媽

寶」 ……等等諸如此類形容現今青少年、兒童 之詞語。於此，筆

者所提出之 家 庭 教 育 以 更 明 確 之 方 向 而 言，即 是 對 著 家 長 而 發 ，

一般言家庭教育可能會認為是家長對於孩子的教育，但筆者於此

並非如此，而是欲透過老子之哲學思想，對於家長的再教育，即

是對於家長之家庭教育，家長的過度呵護與溺愛並非孩子之要求

與需要，反觀乃是家長一廂情願之作法，孩子無從選擇、無從比

較，只有 任其家長以過量超載的愛來加諸於身上，而使 其漸漸成

為擔負重物走向指定地點與目的之駱駝，卻不知自己所馱負的東

西 為 何 物 ？ 也 不 知 自 己 又 為 何 要 走 向 已 被 指 定 好 之 目 的 地 ？ 與

之 相 對 之 下 ， 皆 再 再 顯 示 出 老 子 哲 學 思 想 的 重 要 性 ，《 道 德 經 ‧

第五十八章》曰：  

 

其 政 悶 悶 ， 其 民 淳 淳 ； 其 政 察 察 ， 其 民 缺 缺 。 禍 兮 福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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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倚 ， 福 兮 禍 之 所 伏 。 孰 知 其 極 ？ 其 無 正 。 正 復 為 奇 ，

善 復 為 妖 。 人 之 迷 ， 其 日 固 久 。 是 以 聖 人 方 而 不 割 ， 廉

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燿。  

 

家長之於孩子，於 此又可類比為為政者之於百姓，家長 對於孩子

付出的愛與呵護，也如同為政者的干預與宰制，過度的 關愛與過

度的宰制，是故便壓縮了孩子的生長空間，日積月累下來，使得

孩子開始出現偏差，出現反抗與叛逆，其無非是回應了上述《道

德經》之正復為奇、善復為妖，原本出發點是良善與正面的，卻

因此而逼出了負面效果，使正為奇，使善為妖，這豈非使得家長

原本之用意相悖而馳了麼？筆者認為，家長們於此乃是需要藉由

老子之智慧將「聖人」導入於生命中、家庭中的，且看《道德經 ‧

第二章》曰：  

 

是 以 聖 人 處 無 為 之 事 ， 行 不 言 之 教 ； 萬 物 作 焉 而 不 辭 ，

生 而 不 有 。 為 而 不 恃 ， 功 成 而 弗 居 。 夫 唯 弗 居 ， 是 以 不

去。  

 

為政者治國是要「無為」而為的，家長教育孩子又何嘗不是？是

以 《 道 德 經 》 又 曰 ：「 生 之 、 畜 之 ， 生 而 不 有 ， 為 而 不 恃 ， 長 而

不 宰，是 謂 玄 德。」（〈 第 十 章、第 五 十 一 章 〉），對 於 孩 子 而 言 ，

家長的過度呵護不也是一種侵犯嗎？又何不由直接之「關愛」轉

為間接之「觀照」呢？給予適當之養分與支撐，而後從旁觀照孩

子之成長，使自身 成為一不斷向道的理想生命，也間接 提供了孩

子生命之典範，《道德經‧第七章》又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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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長 地 久 。 天 地 所 以 能 長 且 久 者 ， 以 其 不 自 生 ， 故 能 長

生 。 是 以 聖 人 後 其 身 而 身 先 ； 外 其 身 而 身 存 。 非 以 其 無

私耶？故能成其私。  

 

聖人對於百姓之觀照，乃是 因聖人不將自己置於百姓之前，不以

自身為之標準，也不會成見、定執加諸於百姓之上，聖人是以「無

我」來觀照、化育天下蒼生，是故能成百姓之典範，能領導百 姓

沐浴在「道」之自然價值理境之中；親子之間無非不是如此，家

長若可從「無我」來觀照兒女，家長之「無我」乃意指著，「『我』

認為應該如何才是對兒女最好的。」而其中那個「我認為」即同

時排除了除了「我」以外的其他可能性與思考空間，甚至成為一

廂情願之想法，反倒是，應把「我」這個已經預設之標準與立場

拿掉，從兒女之角度思考「對兒女而言，應該如何才是好的。」

如此一來才可能不會陷於過度的操控、主宰之中，故《道德經‧

第四十九章》曰：  

 

聖 人 無 常 心 ， 以 百 姓 心 為 心 。 善 者 ， 吾 善 之 ； 不 善 者 ，

吾 亦 善 之 ； 德 善 。 信 者 ， 吾 信 之 ； 不 信 者 ， 吾 亦 信 之 ；

德 信 。 聖 人 在 天 下 ， 歙 歙 為 天 下 渾 其 心 ， 百 姓 皆 注 其 耳

目，聖人皆孩之。  

 

也由於聖人如此之虛靜與觀照，方才能給出天下蒼生有所發展之

廣大之空間，也唯有如此，家長對於兒女的付出與愛心，便不會

因過度而造成壓迫與緊張，更不會使得原本以良善與愛為出發點

的關懷，而逼出兒女的反抗與背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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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此，乃是本 論文之研究內容，將老子之智慧結合家庭教育

之議題，所呈顯出未來之展望而可繼續深入探討之研究方向。  

 

  除了上述筆者將老子「自然」與「無為」思想結合「家庭教

育」議題之未來展望以外，筆者認為以「自然」與「無為」之思

想為核心之研究，尚可將老子與莊子之思想與「生活美學」相結

合，而為一研究之議題。  

 

  筆者認為，老莊思想的自然與無為之所以可以成為一種生活

美學，其 精神乃是在於對現代社會之生活的沉澱與省思。現代社

會重視專業能力、語言能力、溝通能 力等等之各種技能而將其統

稱 為 「 競 爭 力 」， 但 人 們 在 具 備 這 些 競 爭 力 之 時 ， 並 不 代 表 一 定

可為自己帶來幸福、安適等 等的生活價值，反 而把這些生活價值

取 而 代 之 的 是 現 實 生 活 之 消 費 價 格 ， 或 稱 作 「 消 費 力 」， 生 活 中

僅僅只是被這些標有其價格的事物所填滿、堵 塞，並用 此規劃著

人生，在幾歲以前必須有的第一桶金，而後第二桶金，再來第三

桶金，期望將來可以開名車、住豪宅、擁有較高的社會與經濟地

位，一般人們將此視為人生的目標、理想，在滿足這些慾望之前

永不停下追逐的腳步，而在 滿足這些慾望之後，又被更 大的慾望

所牽引，人生就此落入與社會與他人的不斷拚搏之中，誠如《莊

子 》 所 云 ：「 與 物 相 刃 相 靡 。 其 行 盡 如 馳 。 而 莫 之 能 止 。 不 亦 悲

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 哀

耶 。 」 2此 番 所 言 ， 無 不 切 中 古 今 人 們 對 於 外 在 物 質 的 無 盡 欲 望

與追求，莊子感嘆之餘，著實又充滿著深沉的悲切，人們抬頭仰

望著尚未企及的目標，卻忽 略了每一天裡實實在在的生活，忽略

                                                 
2 郭慶藩，《莊子集校釋》，台北：世界書局，1955 年，頁 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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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周遭之事物，與 身邊的親友。於此，老莊思 想「自然」與「無

為」的生活美學其重要性與發展性已不言而喻，老子言無為、自

然、寡欲、清靜、守柔、不爭等等，無非不是在於希冀吾人在有

生之年透過對於道的實踐與體現，解消束縛在生命中的總總桎梏

與 執 著，重 新 找 回 質 樸 純 真 之 生 命 價 值，莊 子更 言：「 吾生也有涯。

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隨无涯。殆已。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為善无近名。為惡

无近刑。緣督以為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 3， 凡

此，老莊 哲學思想無非不是在於希望世間之人們，對於 欲望的節

制，且在 提出此番警惕的同時，也表 現出對於吾人生命的溫暖關

懷，吾人 若於生活中具備此老莊思想的生活美學，在此 紛擾雜亂

的云云世間中，安 時處順得其生命之安定，心 齋坐忘得生活之美

善。於此，乃筆者以老子與莊子之哲學思想結合「生活美學」之

議題，另 一由本論文為研究核心，而 繼續開展出的未來研究展望。 

 

                                                 
3 郭慶藩，《莊子集校釋》，台北：世界書局，1955 年，頁 5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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